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　告

第２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

“公筷公勺服务规范”等１０２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公筷公勺服务规范”等

１０２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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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清单

序

号

地方标准

编　号
标准名称

代　替

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
ＤＢ３４／Ｔ
３５８６２０２０

船闸工程施工技术

规程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２
ＤＢ３４／Ｔ
９７８２０２０

高桩码头施工安全

检查标准
ＤＢ３４／Ｔ
９７８－２００９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３
ＤＢ３４／Ｔ
３５８７２０２０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

与修复技术规程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４
ＤＢ３４／Ｔ
１５８９２０２０

民用建筑外门窗工

程技术标准
ＤＢ３４／Ｔ
１５８９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５
ＤＢ３４／Ｔ
３５８８２０２０

桥梁波形钢腹板预

应力混凝土箱梁施

工技术规程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６
ＤＢ３４／Ｔ
８１０２０２０

叠合板式混凝土剪

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ＤＢ３４／

８１０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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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２０１６

年度安徽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及标准设计图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建标函〔２０１６〕１２７５号）和《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下达２０１８年第三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皖质

监函〔２０１９〕１０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１１章和８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

２．术语和符号；３．基本规定；４．门窗性能要求；５．材料；６．设计；

７．制作技术要求；８．安装与施工；９．检测；１０．工程验收；１１．使

用、维护与保养。本标准代替ＤＢ３４／Ｔ１５８９－２０１２，与ＤＢ３４／Ｔ

１５８９－２０１２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本标准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１．增加了建筑标准化门窗的内容；

２．增加了标准化附框的材料要求和安装方法；

３．增加了木窗、铝木、塑木复合窗用木材等门窗用材料“有

害物质限量”，以及主型材“传热系数”等相关内容；

４．增加了外门窗基本规定、制作技术要求、安装、检测、使

用、维护与保养章节内容；

５．附录部分增加了民用门窗的分类、命名和标记，典型标

准化外窗物理性能表，典型外窗热工性能与配置，穿条式隔热

型材有效惯性矩计算方法，隔热条性能及槽口尺寸，聚氨酯隔

热胶性能指标，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参数等内容。

本标准归口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管理，技术内容的解

释委托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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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执行过程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安徽省

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山湖路５６７

号，邮编：２３００３１，电子邮箱：５５０３５５２７８＠ｑｑ．ｃｏｍ），以供今后修

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安徽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参 编 单 位：合肥海耀门窗有限公司

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肇庆亚洲铝厂有限公司

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亚松聚氨酯（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安徽恒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永盛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门窗幕墙协会

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安徽嘉伟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威可楷爱普（上海）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欣叶安康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合肥市绿色建筑与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

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主要编写人员：刘　勇　安东兵　甄茂盛　乐腾胜　郑燕燕

戴立志　项炳泉　鲁长权　刘杭杭　张金钟

徐太平　李正茂　苏　翠　叶建国　梁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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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飞　高文生　鲍龙祥　吴莹莹　刘　涛

杨建生　杨　兵　汪　滔　王德胜　忻寅品

王金萍　孔德云　胡浩然　宋　宇　钟立雄

张从宝　何　勇　叶长清　郭　杨　鲁　俊

谷　钰　王业斌　叶长青　阎　威　张　璐

王爱春　王翠玲　周庆松　孙雨欣　刘　俊

陈小川

主要审查人员：王洪涛　张云龙　徐　勤　牛　骏　葛大中

廖绍锋　丰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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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型材切割 ３４……………………………………………………………

７．３ 构件加工 ３５……………………………………………………………

７．４ 门窗组装 ３５……………………………………………………………

７．５ 门窗扇及五金件安装 ３８………………………………………………

７．６ 玻璃安装 ３９……………………………………………………………

７．７ 门窗加工、组装检验 ３９…………………………………………………

７．８ 半成品与成品保护 ４０…………………………………………………

７．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４０………………………………………………

８ 安装与施工 ４３…………………………………………………

８．１ 一般规定 ４３……………………………………………………………

８．２ 施工准备 ４３……………………………………………………………

８．３ 施工工艺 ４５……………………………………………………………

８．４ 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５１…………………………………………………

８．５ 成品保护和清理要求 ５２………………………………………………

９ 检　测 ５３………………………………………………………

９．１ 一般规定 ５３……………………………………………………………

９．２ 工程检测 ５３……………………………………………………………

９．３ 其他检测 ５４……………………………………………………………

１０ 工程验收 ５５…………………………………………………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５５…………………………………………………………

１０．２ 主控项目 ５７…………………………………………………………

１０．３ 一般项目 ５９…………………………………………………………

１１ 使用、维护与保养 ６０…………………………………………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６０…………………………………………………………

１１．２ 使用要求 ６０…………………………………………………………

１１．３ 维修与维护 ６１………………………………………………………

附录 Ａ 民用门窗的分类、命名和标记（规范性附录） ６２………

附录Ｂ 典型标准化外窗物理性能表 ６６………………………

附录Ｃ 典型外窗热工性能与配置 ６８…………………………

附录 Ｄ 隐蔽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７０………

附录Ｅ 穿条式隔热型材有效惯性矩计算方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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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 隔热条性能及槽口尺寸 ７５……………………………

附录 Ｇ 聚氨酯隔热胶性能指标 ７７……………………………

附录 Ｈ 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参数 ７８……………………

本规程用词说明 ８２………………………………………………

引用标准名录 ８３…………………………………………………

条文说明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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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徽省绿色发展政策方针，提升建筑

外门窗性能，推进外门窗标准化，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

济合理、节能环保，特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民

用建筑外门窗（以下简称外门窗）材料选用、设计、加工制作、安

装施工、检测、质量验收、保养维护。工业建筑外门窗在技术条

件相同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进户门、防火

窗、防爆窗、防射线屏蔽窗等特种门窗。

１．０．３　外门窗的材料选用、设计、加工制作、安装施工、检测、

质量验收、保养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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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１　术　语

２．１．１　民用建筑ｃｉｖｉ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总称。

２．１．２　外门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ｏｏｒ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ｉｎｄｏｗ

　　分隔建筑物室内、外空间的门或窗。

２．１．３　主要受力杆件 ｍａｊｏｒ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ｍｅｍｂｅｒ

　　门窗立面内承受并传递外窗自身重力及水平风荷载等作

用力的中横框、中竖框、扇梃、边框等主型材，以及组合外窗拼

樘框型材。

２．１．４　主型材 ｍａ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

　　门窗框构架，可装配玻璃、辅型材、开启扇和其它附件的门

窗框型材；连接组合门窗扇构架，可装配玻璃、辅型材和其它附

件的门窗扇梃型材。

２．１．５　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 ｍａｊｏｒ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外窗型材横截面中承受垂直和水平方向荷载作用力的腹

板、翼缘及固定其它杆件、零配件的连接受力部位，即ＧＢ５２３７．１

中规定的铝合金型材Ａ、Ｂ、Ｃ三类壁厚部位。

２．１．６　辅型材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门窗杆件体系中，镶嵌或固定于主型材杆件上，起到传递

荷载或某种功能作用的附加型材（如玻璃压条、披水条等）。

２．１．７　湿法安装 ｗｅｔ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将门窗直接安装在未经表面装饰的墙体门窗洞口上，在墙

体表面湿作业装饰时对门窗洞口进行填充和防水密封处理。

２．１．８　干法安装ｄ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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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体门窗洞口预先安置附框并对墙体缝隙进行填充、防水

密封处理，在墙体洞口表面装饰湿作业完成后，将门窗固定在

附框上的安装方法。

２．１．９　露点温度ｄｅｗｐｏｉ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指被测温空气冷却到水蒸气达到饱和状态并开始凝结出

水分的对应温度。

２．１．１０　暖边间隔条 ｗａｒｍｅｄｇｅｓｐａｃｅｒ

　　由低热导率材料组成，用于降低中空玻璃边部热传导的间

隔条。主要包括刚性暖边间隔条和柔性暖边间隔条。

２．１．１１　附框ａｐ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ｒａｍｅ

　　预埋或预先安装在外窗洞口中，用于固定外窗的杆件系

统。

２．１．１２　成品窗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工厂生产制作，已完成框扇加工及组装，以及玻璃、五金

件、连接件及配件等的装配，并应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要求的

建筑外窗产品。

２．１．１３　标准化外窗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ｓ

　　对组成外窗的型材、玻璃、五金件、密封件、配套件等进行

优化设计并定型，对外窗的规格尺寸实施标准化，且各项性能

指标不低于本规范和工程设计要求的成品窗。

２．１．１４　标准化附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ｆｒａｍｅ

　　与土建施工同步，预埋或预先安装在门窗洞口中，用于安

装外窗的独立构件，其规格尺寸、性能指标均实施标准化，能满

足质量、安全、节能和使用要求，并具有建筑外窗后装卸功能。

２．１．１５　外遮阳一体化窗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ｎｓｈａｄ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ｎｄｏｗ

　　由铝合金卷帘、金属百叶帘等遮阳装置与外窗的外框设计

组合成一体并且满足标准化外窗要求的成品窗。

２．１．１６　内置遮阳一体化窗ｂｕｉｌｔｉｎｓｕｎｓｈａｄ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ｎｄｏｗ

　　采用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成的成品窗。

２．１．１７　中置遮阳一体化双层窗ｄｏｕ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ｕｎｓｈａｄ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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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ｎｄｏｗ

　　一套窗框，内外安装两层窗扇，中间装有遮阳装置的成品

窗。

２．１．１８　开窗器 ｗｉｎｄｏｗｏｐｅｎｅｒ

　　通过链条＼齿条＼螺杆等机械传动或液压传动机构启闭窗

扇的装置。

２．１．１９　外窗耐火完整性ｆｉｒ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ｇｅｉｔｙ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ｗｉｎｄｏｗｓ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外窗室外面受火时在一定时

间内阻止火焰和热气穿透或背火面出现火焰的能力。

２．２　符　号

２．２．１　 狑ｋ———风荷载标准值；

２．２．２　 狑０ ———基本风压；

２．２．３　 βｇｚ ———高度Ｚ处的阵风系数；

２．２．４　 μｓ———风荷载体型系数；

２．２．５　 μ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２．２．６　 犞０ ———水密性能设计用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

２．２．７　 犆 ———水密性能设计计算系数：

２．２．８　 犔 ———杆件长度；

２．２．９　 ［μ］———杆件弯曲允许挠度值；

２．２．１０　 μｍａｘ———杆件弯曲最大挠度值；

２．２．１１　 Δ犘———水密性能压力差值；

２．２．１２　 σｋ ———风荷载（标准值）作用所产生的应力；

２．２．１３　 犳ｋ———材料强度标准值；

２．２．１４ 　狇１———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

２．２．１５ 　狇２———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

２．２．１６ 　犓———门窗传热系数；

２．２．１７犛犎犌犆———太阳得热系数；

２．２．１８ 　犛犆———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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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９ 　犚 ———隔声量；

２．２．２０ 　犚ｗ———计权隔声量；

２．２．２１ 　犆 ———粉红噪声频谱修正量；

２．２．２２ 　犆ｔｒ———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

２．２．２３ 　犘３———抗风压性能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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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１　民用门窗的分类、命名和标记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Ａ的

规定。

３．１．２　外门窗通过型材和玻璃制品及配件的合理选择与搭

配，应满足建筑设计中的抗风压、气密性、水密性、保温性、隔声

性、采光性等物理力学性能的要求。反复启闭性能，应符合相

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３．１．３　外门窗采用的型材、增强型钢、玻璃、密封条、密封胶和

五金件等材料均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应有

产品合格证书和质量保证书。

３．１．４　外门窗应优先选用成品门窗，确需现场拼装的特殊形

式或尺寸的门窗应有可靠的工艺和连接方式。成品门窗应有

材料选用、设计、加工制作、安装施工、检测、质量验收、维护保

养等完整的技术资料。

３．１．５　外门窗设计单位应根据建筑设计文件提出的立面设

计、技术指标要求进行结构、构造及节能的深化设计。

３．１．６　外门窗生产单位应依据图审后的设计文件和相应的产

品标准在工厂内制造成品，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出具产品

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

３．１．７　外门窗洞口宜采用３００ｍｍ为基本模数，并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ＧＢ／Ｔ５８２４和《建筑门窗洞口

尺寸协调要求》ＧＢ／Ｔ３０５９１的相关要求。

３．１．８　外门窗进入建筑工程现场后，应对其外观、品种、规格

及附件进行检查验收，对相关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

３．１．９　外门窗的原材料、装配质量、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和工程设计要求，并应经过检验验证。

３．１．１０　木窗、铝木、塑木复合窗用木材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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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

限量》ＧＢ１８５８０中限量标志Ｅ１ 的规定。

３．１．１１　七层及七层以上民用建筑不宜采用外平开窗。当确

需采用外平开窗时，承重五金件应牢固固定，且应采取有效的

防儿童坠落及防开启扇坠落的措施，并应通过试验验证及技术

论证。超高层建筑严禁使用外平开窗。

３．１．１２　外门窗的安装施工，应在建筑主体及门窗洞口基层质

量验收合格后进行。门窗框与洞口基层间的接合缝应进行防

水密封及保温填缝处理，且保温填缝应饱满。

３．１．１３　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外门窗应采用低导热系数

型材（木塑复合型材、钢塑共挤型材、纤维增强塑料型材）附框。

３．１．１４　外窗应优先选用标准化外窗。非标准化外窗的材料、

安装方式和性能均应与标准化外窗一致。体育建筑（如体育场

馆、游泳馆）、交通运输建筑（机场、火车站）、文化建筑（展览馆、

影剧院）等具有特殊使用功能的公共建筑，其标准化外窗的应

用比例可不受限制。

３．１．１５　救援窗设计除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

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救援窗所用玻璃应易于破碎，并应设置

可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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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门窗性能要求

４．０．１　铝合金外门窗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门窗》ＧＢ／

Ｔ８４７８的相关要求，塑料外门窗应满足国家标准《建筑用塑料

门》ＧＢ／Ｔ２８８８６、《建筑用塑料窗》ＧＢ／Ｔ２８８８７的相关要求；木

外门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门窗》ＧＢ／Ｔ２９４９８的相关要

求；铝木复合外门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

１部分：铝木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１的相关要求；铝塑复合外

门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２部分：铝塑复

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２的相关要求。

４．０．２　外门窗气密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

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公共建筑１０层及以上外门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７级

要求；１０层以下外门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该标准６级要求；

　　２　居住建筑７层及７层以上外门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建

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６级要求；１－６层

外门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该标准４级要求。

４．０．３　外门的水密性不应低于《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

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２级要求，外窗的水密性能不应低于该标准

３级要求。

４．０．４　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犘３）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的抗风压３级要求。

犘３ 应按不低于外门窗所受的风荷载标准值（狑ｋ）确定，且单、多

层建筑不应小于该标准３级要求；高层建筑不应小于该标准４

级要求，狑ｋ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９的规定。

４．０．５　外门窗保温性能或传热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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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４．０．６　外门窗的隔声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民用建筑隔声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８等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４．０．７　外窗的采光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建筑采光设计标

准》ＧＢ／Ｔ５００３３等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有天然

采光要求的外窗，其透光折减系数犜ｒ应不小于０．４５。

４．０．８　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外门窗的耐火完整性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相关要求。

４．０．９　外窗启闭力，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建筑外门窗

的反复启闭性能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确定，且外门的反复启闭

次数不应少于１０万次，外窗的反复启闭次数不应少于１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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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材　料

５．１　型　材

５．１．１　隔热铝合金型材

　　１　外门窗用铝合金型材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及尺寸精

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１部分：基材》ＧＢ／

Ｔ５２３７．１的规定，型材横截面尺寸允许偏差可按普通级执行，

对有装配要求的尺寸，其允许偏差应选用高精级或超高精级；

　　２　外门窗主型材受力基材壁厚公称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铝合金门窗》ＧＢ／Ｔ８４７８的规定。门窗用主型材基材壁

厚（附件功能槽口处的翅壁壁厚除外）公称尺寸，外窗不应小于

１．８ｍｍ、外门不应小于２．２ｍｍ；

　　３　外门窗铝合金型材装饰面表面处理层厚度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２部分：阳极氧化型材》ＧＢ／Ｔ

５２３７．２、《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３部分：电泳涂漆型材》ＧＢ／Ｔ

５２３７．３、《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４部分：喷粉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４、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５部分：喷漆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５的规定；

　　４　隔热铝合金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

材 第６部分：隔热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６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

隔热铝合金型材》ＪＧ１７５的规定，隔热型材的横向抗拉、纵向抗

剪等性能应满足表５．１．１的规定；

　　５　平开窗主型材应采用６０及以上系列的铝型材，铝合金

推拉窗主型材应采用９０及以上系列铝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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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１　隔热铝合金型材主要性能指标

试验项目
复合

方式

试验结果ａ

纵向抗剪特征值

Ｎ／ｍｍ

横向抗拉特征值

Ｎ／ｍｍ

室温 低温 高温 室温 低温 高温

隔热材料

残余变形量

平均值ｍｍ

纵向剪切

试验横向

拉伸试验

穿条式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

浇注式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

高温持久

负荷试验
穿条式 ― ― ― ― ≥２４ ≥２４ ≤０．６

热循环

试验
浇注式 ≥２４ ― ― ― ― ― ≤０．６

　注：１．高温测试温度：穿条式为８０℃，浇注式为７０℃；

２．ａ经供需双方商定，可不进行除室温纵向抗剪特征值以外的

其他性能试验。对不进行试验的相关性能，允许根据相似产

品进行推断（ＧＢ／Ｔ５２３７．６附录Ｂ），而相似产品的性能试验

结果应符合表中规定。

５．１．２　塑料型材

　　１　外门窗所用型材应符合《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

（ＰＶＣ－Ｕ）型材》ＧＢ／Ｔ８８１４、《建筑用塑料窗》ＧＢ／Ｔ２８８８７规

定和《建筑用塑料门》ＧＢ／Ｔ２８８８６的规定，且老化时间不应小

于６０００ｈ。当外门窗使用未增塑聚氯乙烯彩色型材时，不宜使

用通体着色型材；

　　２　外门窗所用主型材断面应具有独立的保温（隔声）腔

室、增强型钢腔室及排水腔室，平开窗应采用６０系列及以上系

列的三腔室且两道密封主型材。推拉窗应采用８８系列及以上

系列主型材；

　　３　门用主型材可视面最小实测壁厚不应小于２．８ｍｍ，非

可视面最小实测壁厚不应小于２．５ｍｍ；窗用主型材可视面最小

实测壁厚不应小于２．５ｍｍ，非可视面最小实测壁厚不应小于

２．２ｍｍ；

　　４　塑料外门窗增强型钢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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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ＶＣ）门窗增强型钢》ＪＧ／Ｔ１３１的规定。型钢规格应根据窗的

抗风压强度计算结果确定，且门用增强型钢最小壁厚不应小于

２．０ｍｍ，窗用增强型钢最小壁厚不应小于１．５ｍｍ；表面应采用

热镀锌防腐处理，镀锌层厚度应符合国家标准《金属覆盖层 钢

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３９１２标准的

要求。增强型钢应与型材内腔匹配，与承载方向内腔配合间隙

不应大于１ｍｍ。

５．１．３　木型材

　　１　外门窗用木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门窗》ＧＢ／Ｔ

２９４９８的要求；

　　２　木外门窗型材的含水率应控制在≤１３％；

　　３　外门窗所用木型材必须经过热定型处理；

　　４　木材表面应优先选用水性涂料，水性涂料应符合《室内

装饰装修用水性木器涂料》ＧＢ／Ｔ２３９９９的规定，面漆应符合Ｃ

类漆要求，底漆应符合Ｄ类漆要求。漆膜厚度宜控制在８０μｍ

～１２０μｍ；

　　５　外门窗用集成材应使用优等品，可视面拼条长度除端

头外应大于２５０ｍｍ，厚度方向相邻层的拼接缝应错开，指接缝

隙处无明显缺陷；

　　６　木材表面光洁、纹理相近，无死节、虫眼、腐朽、夹皮等

现象。型材平整无翘曲，棱角部位应为圆角（半径不小于

２ｍｍ）。

５．１．４　铝木复合型材

　　１　铝木复合型材用的铝合金型材和木材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１部分：铝木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１

的要求；

　　２　外门窗用复合型材的复合连接应牢固，型材应具有良

好的物理机械性能；

　　３　铝合金与木材连接之间应有通风透气收缩缝；

　　４　铝木复合窗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的连接卡件宜采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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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６６或ＡＢＳ等具有足够强度和耐久性能的材料；

　　５　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的连接卡的固定螺钉直径不应小

于３．５ｍｍ，连接卡件距复合型材端头内角不应大于１５０ｍｍ，连

接卡间距不应大于２００ｍｍ；

　　６　集成材应使用优等品，可视面拼条长度除端头外应大

于２５０ｍｍ，厚度方向相邻层的拼接缝应错开，指接缝隙处无明

显缺陷。

５．１．５　铝塑型材

　　铝塑复合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２

部分：铝塑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２要求。

５．１．６　玻璃钢型材

　　玻璃钢型材应符合《门窗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拉挤型材》

ＪＣ／Ｔ９４１的有关规定，拉伸强度＞３５０ＭＰａ，表面处理应符合本

规程５．１．１条喷漆型材规定。

５．２　玻　璃

５．２．１　外门窗玻璃应采用中空玻璃或中空夹层玻璃或真空玻

璃等。玻璃的颜色及性能指标由设计单位根据项目具体要求

确定，居住建筑外窗宜采用超白玻璃、均质钢化玻璃及半钢化

玻璃（仅用于内置遮阳玻璃制品）。外门窗用平板玻璃原片应

符合《平板玻璃》ＧＢ１１６１４优等品的要求，或使用平板玻璃与深

加工玻璃（如钢化、夹层、着色、镀膜等玻璃制品）组合制成中空

玻璃、真空玻璃等产品。

５．２．２　中空玻璃除应符合《中空玻璃》ＧＢ／Ｔ１１９４４的有关规

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单中空玻璃的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１２ｍｍ，多层中空玻

璃及其制品的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９ｍｍ，玻璃的厚度差不宜大

于３ｍｍ；内置遮阳中空玻璃制品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１９ｍｍ；

单片玻璃厚度不应小于５ｍｍ；

　　２　中空玻璃宜采用金属间隔条或暖边间隔条，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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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型间隔胶条，不得采用ＰＶＣ材质间隔条。中空玻璃间隔

条转角处应采用连续折弯。

５．２．３　夹层玻璃应符合《建筑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

ＧＢ１５７６３．３的要求。

５．２．４　外门窗用钢化玻璃应符合《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

钢化玻璃》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２的有关规定。

５．２．５　外门窗采用的低辐射镀膜玻璃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镀膜玻璃 第１部分：阳光控制镀膜玻璃》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１和《镀

膜玻璃 第２部分：低辐射镀膜玻璃》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２的有关规定

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真空磁溅射法（离线法）生产的软膜Ｌｏｗ－Ｅ玻璃，应

合成中空玻璃使用，中空玻璃合片时，应除去玻璃边部与密封

胶粘接的镀膜，Ｌｏｗ－Ｅ镀膜层应处于外片玻璃内层；

　　２　当内置百叶中空玻璃制品需要采用高透光Ｌｏｗ－Ｅ玻

璃时，应采用热喷涂法（在线法）生产的Ｌｏｗ－Ｅ玻璃，其Ｌｏｗ

－Ｅ镀膜（硬膜）应位于中空气体层内；

　　３　双中空内置遮阳百叶玻璃制品宜将遮阳百叶装置设置

于外侧中空层内；布置遮阳百叶装置传动机构的侧框宜采用高

强、高密度ＰＶＣ材质；采用磁手柄传动控制方式的玻璃制品，

其磁力传递应高效同步。

５．２．６　中空玻璃所用干燥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３Ａ分子

筛》ＧＢ／Ｔ１０５０４、《中空玻璃用干燥剂》ＪＣ／Ｔ２０７２等标准的规

定。所用丁基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中空玻璃用丁基热熔密

封胶》ＪＣ／Ｔ９１４的规定。所用硅酮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

空玻璃用弹性密封胶》ＧＢ／Ｔ２９７５５的规定。所用聚硫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聚硫建筑密封胶》ＪＣ／Ｔ４８３的规定。

５．２．７　外门窗用玻璃垫块应采用模压成型或挤出成型硬橡胶

或塑料，不得使用硫化再生橡胶、木片或其它吸水性材料。长

度不宜小于５０ｍｍ，厚度不宜小于５ｍｍ，邵氏硬度宜在（８０～

９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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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　外门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遮阳系数、中空玻璃露点

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要求。

５．２．９　耐火窗用防火玻璃应符合《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１部分：

防火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１的规定。

５．３　五金件

５．３．１　外门窗工程用五金件应满足门窗安全性、适用性、功能

性和耐久性要求，合页、滑撑、滑轮等五金件的选用应满足门窗

承载力要求，五金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门窗五金件 通

用要求》ＪＧ／Ｔ２１２的规定。

５．３．２　外门窗与墙体连接件应采用热镀锌钢板，厚度不小于

１．５ｍｍ，宽度不小于２０ｍｍ，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

结构钢冷轧钢带》ＧＢ／Ｔ７１６的规定。

５．３．３　外门窗五金件、紧固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 螺

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１６９３８、《紧固件机械性

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１的规定。所用钢材宜采用

奥氏体不锈钢材料，黑色金属材料根据使用要求应选用热浸镀

锌、电镀锌、电镀铬、氧极氧化、防锈涂料等进行有效防腐处理。

５．３．４　外门窗应采用两点或多点锁紧机构。锁点的数量，应

由设计单位通过计算确定，并应满足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

能要求。

５．３．５　外门窗五金件在规定荷载作用下，门的反复启闭次数

不应少于１０万次，窗的反复启闭次数不应少于１万次，且启闭

无异常，使用无障碍。

５．３．６　提拉窗五金件应提供窗扇重量的７５％以上的拉力支

持。带有内倒翻转功能的提拉窗应具有安全防护措施。

５．３．７　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的连接卡件宜采用聚酰胺６６等

材料，其强度和耐久性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５．３．８　铝合金型材与木型材的连接卡件固定螺钉直径不应小

于３．５ｍｍ，连接卡件距复合型材端头内角不应大于１５０ｍ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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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卡件间距不应大于２００ｍｍ。

５．４　密封材料

５．４．１　用于安装玻璃的密封材料应选用橡胶系列密封条或硅

酮密封胶。密封胶条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硅橡胶

等热塑性弹性密封条，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

幕墙用密封胶条》ＧＢ／Ｔ２４４９８、《塑料门窗用密封条》ＧＢ１２００２、

《建筑门窗复合密封条》ＪＧ／Ｔ３８６的规定。不得使用硫化再生

橡胶。窗型材空腔的填充材料宜使用聚乙烯泡沫条或低发泡

聚氨酯密封材料。

５．４．２　外门窗用密封胶应符合《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ＧＢ／Ｔ１４６８３、《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ＧＢ１６７７６、《聚硫建筑密

封胶》ＪＣ／Ｔ４８３、《建筑窗用弹性密封胶》ＪＣ／Ｔ４８５等标准规定，

密封胶应在产品保质期内使用，并应在施工前进行粘接性试

验。

５．４．３　密封毛条应采用紫外线稳定处理，毛条的毛束应经过

硅化处理。密封毛条的空气渗透性能、机械性能及尺寸允许偏

差应符合《建筑门窗密封毛条》ＪＣ／Ｔ６３５标准的相关规定。

５．４．４　嵌缝防水密封材料应采用中性硅酮建筑密封胶，其性

能应符合《硅酮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１４６８３规定。密封胶应在产

品保质期内使用。

　　１　硅酮建筑密封胶使用前，应经法定检测机构进行与其

相接触材料相容性和粘接性试验，并应对邵式硬度、标准状态

拉伸粘结性能进行复验；

　　２　硅酮结构密封胶生产厂商应提供结构胶的变位承受能

力数据和质量保证书，且应在有效期内使用。

５．４．５　安装用聚氨酯泡沫填缝剂应符合《单组分聚氨酯泡沫

填缝剂》ＪＣ９３６的规定。

５．５　隔热材料

５．５．１　外门窗穿条式隔热铝合金型材的隔热条应符合国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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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１部分：聚酰氨型材》

ＧＢ／Ｔ２３６１５．１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铝合金型材用聚酰胺隔

热条》ＪＧ／Ｔ１７４的规定，穿条式隔热型材用隔热条高度应不小

于１８．６ｍｍ，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隔热条材料应使用ＰＡ６６ＧＦ２５（聚酰胺６６＋２５％玻璃

纤维），ＰＡ６６不得使用回收料，不得使用聚酰胺６、ＰＶＣ（聚氯乙

烯）和ＡＢＳ材料；玻璃纤维不得使用有碱玻璃纤维；

　　２　隔热条可视面在长度方向上宜标明品牌、规格等相关

信息。

５．５．２　浇注式隔热铝合金型材的隔热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２部分：聚氨酯隔热胶》ＧＢ／Ｔ

２３６１５．２的规定，浇注式隔热型材用浇注槽口可使用单槽口设

计或双槽口设计，单槽口设计浇注槽应不小于ＣＣ槽，双槽口设

计浇注槽应不小于ＡＡ槽。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聚氨酯隔热胶应使用聚醚型聚氨酯，不得使用聚酯型

聚氨酯；

　　２　浇注式隔热型材槽口宜选用标准槽口，当选用非标准

槽口设计时，浇注槽高度应不小于１５．９ｍｍ，浇注部位应有可靠

的咬齿措施。

５．５．３　铝合金外门窗隔热型材中起辅助隔热作用的填充材

料，宜使用传导率低的泡沫条或低发泡的发泡剂制作。

５．６　附　框

５．６．１　外门窗附框性能应满足强度、耐腐蚀、耐久性、阻燃以

及安装连接功能要求；钢附框应采用Ｑ２３５Ｂ钢材。

５．６．２　附框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应与其基材等物理性能相

匹配，不应在自然温度、湿度等环境发生变化时与基材产生较

大的相对形变。

５．６．３　附框与建筑主体结构及窗框之间应可靠连接并有效密

封，保证外门窗保温、抗结露、防水等性能满足相关标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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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５．６．４　钢附框的钢材壁厚不应小于２．０ｍｍ，内外表面应采用

热浸镀锌防腐处理，镀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４５μｍ，局部厚度应

不小于３５μｍ。

５．６．５　附框组角应牢固，钢附框可采用阻燃型刚性插角现场

组合安装、插角部位须打胶密封处理，或采用焊接，焊缝应连

续，并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附框型材的握钉力应≥３０００Ｎ，附

框连接角破坏力应≥８００Ｎ。

５．６．６　木塑复合、钢塑共挤、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附框及型

材在工程应用中的性能及技术指标符合表５．６．６的规定。

表５．６．６　木塑复合、钢塑共挤、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附框

及型材在工程应用中的性能及技术指标

性　　能 单位 技术指标

型材静曲强度 ＭＰａ ≥３５

型材高低温反复尺寸变化率 ﹪ ≤０．３

型材低温落锤冲击 － 无破裂

型材耐候性（６０００ｈ） 静曲强度保持率 ﹪ ≥８０

型材截面宽度方向热阻 ｍ
２·Ｋ／Ｗ ≥０．２８

　注：表中工程复验项目符合工程材料验收要求。

５．６．７　附框型材截面厚度尺寸应为（２０±０．５、２４±０．５）ｍｍ，

宽度尺寸不小于４０ｍｍ，尺寸系列宜按宽度划分为５５、６０、７０、

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１０；宽附框应根据建筑完成墙体厚度设计，且应有

滴水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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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设　计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外门窗的设计应根据建筑功能和建筑所在地气候环

境、自身特点、使用要求、经济美观等确定，并应符合相关规范

的规定。

６．１．２　外门窗工程设计应明确外门窗部位的围护结构构造、

材料性能及选用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外门窗和附框的品种、规格型号、构造形式；

　　２　外门窗热工性能指标（含传热系数、综合遮阳系数、可

见光透射比等）和主要物理性能设计指标（含气密性、水密性、

抗风压性能等）、开启方式及可开启面积比例；

　　３　外门窗所用型材的品种、规格、结构形式及性能参数；

　　４　外门窗所用玻璃的品种、规格、结构形式［包括玻璃厚

度、空气（或惰性气体）层厚度］、组合方式及性能参数；

　　５　外门窗安装节点详图应注明外门窗附框及墙体的连接

构造、各构造层次材料名称、细部及厚度尺寸及构造做法等。

６．１．３　外门窗建筑设计中应明确抗风压性、气密性、水密性、

保温性能、隔声性、采光性等指标。

６．１．４　当外墙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低于 Ａ级时，应增加门窗

耐火性能的相关要求。

６．１．５　外门窗的耐久性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刚度、承载

能力应符合设计计算的要求，变形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风荷载

作用下的规范允许的最大挠度。

６．１．６　居住建筑（包括按居住建筑设计的住宅式公寓）应优先

选用标准化外窗系统。当采用建筑一体化遮阳窗时，应符合

《建筑一体化遮阳窗》ＪＧ／Ｔ５００标准要求。阳台门（含门连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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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确因立面设计所需而设计的折线形、弧形、多边形等异型

外窗可采用非标准化外窗。同一工程中，非标准化外窗的立

面、材料、安装方式和性能指标应与标准化外窗系统保持一致。

６．１．７　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洞口尺寸见表６．１．７。

表６．１．７　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洞口尺寸

洞口高度 Ｈ（ｃｍ） 洞口宽度 Ｗ（ｃｍ）

１２０ 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

１５０ 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

１８０ 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

２１０ 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０

６．１．８　标准化外窗及主要性能、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但

不得低于表６．１．８的要求。

表６．１．８　标准化外窗及主要性能、技术指标

主要性能 单　位 技术指标

气密性能
ｍ
３／（ｍ·ｈ） 单位缝长≤１．５

ｍ
３／（ｍ·ｈ） 单位面积≤４．５

水密性能 Ｐａ ≥２５０

抗风压性能
ｋＰａ 多层建筑≥２．０

ｋＰａ 高层建筑≥２．５

传热系数 Ｗ／（ｍ２·ｋ） ≤２．４

遮阳系数
－ 冬季，玻璃遮阳系数≥０．６

－ 夏季，符合设计要求

６．２　建筑设计

６．２．１　外门窗的立面分格设计应根据自然采光设计确定房间

的有效采光面积和建筑节能要求的窗墙面积比等因素综合确

定，窗的立面分格尺寸，应根据开启扇允许最大宽、高尺寸，并

考虑玻璃原片的成材率等综合确定。

６．２．２　窗开启形式和开启面积比例，可根据各类用房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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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确定，并应满足房间自然通风，以及启闭、清洁、维修的方

便性和安全性的要求。

６．２．３　外门窗设计应明确玻璃品种、厚度及中空层尺寸；选用

彩色玻璃、热反射镀膜玻璃时，应满足可见光透射比要求；窗的

立面造型、质感、色彩等应与建筑外立面及周围环境和室内环

境协调。

６．２．４　公共建筑外门应采取保温隔热措施，人员密集场所的

主要出入口宜设门斗。

６．２．５　标准化外窗产品分类和标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按框扇材料分类及标记代号见表６．２．５－１；

表６．２．５－１　框扇材料分类及标记代号

框扇材料隔热铝合金型材 塑料型材 玻璃钢型材 铝木复合型材

代号 Ｌ Ｓ Ｂ ＬＭ

　　２　按构造形式分类及标记代号见表６．２．５－２；

表６．２．５－２　构造形式分类及标记代号

构造

形式

固

定

平

开

推

拉

铝窗卷

帘一体

化

塑窗卷

帘一体

化

百叶卷

帘一体

化

外遮阳

一体化

内置遮

阳一体

化

内置遮阳

双窗一体

化

代号 Ｇ Ｐ Ｔ ＬＹ ＳＹ ＢＹ ＷＺＹ ＮＺＹ ＺＺＹ

　　３　标记方法示例：

６．２．６　标准化外窗用中空玻璃除应符合《中空玻璃》ＧＢ／Ｔ

１１９４４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中空玻璃的性能及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６－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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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６－１　中空玻璃的性能及技术指标

性能 技术指标

露　点 ＜ －４０°Ｃ

可见光透射比 ≥４０％

遮阳系数 ≤０．７０

传热系数 ≤２．０Ｗ／（ｍ
２·Ｋ）

　　２　镀膜中空玻璃应在合片前，做膜层与密封胶的相容性

试验，离线Ｌｏｗ－Ｅ镀膜玻璃在合成中空前应进行边部除膜处

理。

６．２．７　标准化外窗的主要立面及开启形式如图６．２．７所示：

表６．２．７　标准化外窗的主要立面及开启形式

　注：１ （１）～（４）用于各系列尺寸，（６）～（９）、（１１）～（１４）用于高度

１８０、２１０系列，（５）、（１０）、（１５）单扇窗用于厨房、卫生间；

２ 宽度小于９００ｍｍ不宜做推拉窗，宽度大于９００ｍｍ的按照模

数要求制作成推拉或平开形式的单窗或组合窗；

３ 采用系统门窗、天窗或其它门窗，方案设计应有相关门窗各

项技术参数、检测报告，并符合标准化门窗性能、技术指标和

整体建筑工程各项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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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　后装式附框与墙体间缝隙宜为１５ｍｍ，前装式附框宜埋

入混凝土墙中至附框内沿，附框与窗框间隙为５ｍｍ～８ｍｍ，如

图６．２．８所示：

图６．２．８　标准化外窗洞口尺寸立面示意图

　　前装式标准化附框内框尺寸为洞口尺寸。后装式标准化

附框采用窄附框时，洞口墙面与标准化附框间距１５ｍｍ，标准化

附框厚度加保温层和墙面处理总厚度应为３９ｍｍ；后装式标准

化附框采用宽附框时，洞口墙面与标准化附框间距１５ｍｍ，标准

化附框覆盖的墙体部位不做保温层。外门窗洞口两侧必须预

留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宽墙垛（考虑同立面室内外保温及干挂装饰

面高低差和安装的安全性）。

６．２．９　标准化外窗应有安装纱窗的构造措施。

６．２．１０　高层及超高层建筑各单一朝向及不同楼层的外窗性

能设计等级应统一取值。

６．２．１１　标准化外窗设计时物理性能宜参照本规程附录Ｂ选用。

６．２．１２　标准化外窗和遮阳标准化窗设计时热工性能宜参照

本规程附录Ｃ选用。

６．２．１３　建筑设计单位在设计选用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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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按下列顺序进行：

　　１　按本规程表６．１．７合理选择洞口尺寸系列；

　　２　按本规程第６．２．５、６．２．７条选择标准化外窗材料种类

和立面及开启形式；

　　３　根据建筑物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设计要

求，按本规程附录Ｂ相对应性能参数选择型材系列；

　　４　根据建筑物传热系数、遮阳系数设计要求，按本规程附

录Ｃ选择玻璃配置或一体化类型。

６．２．１４　７层以上居住建筑的东、南、西向居住空间，采用活动

式外遮阳设计时，应采用外遮阳一体化外窗系统。

６．２．１５　采用织物外遮阳一体化或百叶帘外遮阳一体化外窗

系统时，其应用高度不宜超过３５ｍ。

６．２．１６　外平开窗的开启扇应符合表６．２．１６的规定。

表６．２．１６　外平开窗开启扇规定

开启方式 开启扇重量（ｋｇ） 扇宽（ｍｍ） 扇高（ｍｍ）

外平开窗 ≤５０ ≤６５０ ≤１２００

６．２．１７　外开上悬窗开启扇重量不应超过５０ｋｇ，开启角度不宜

大于３０°，最大开启距离不宜大于３００ｍｍ。

６．２．１８　内平开窗的尺寸设计应满足五金件设计选用的宽高

比要求，结合承载力要求确定开启扇面积，并符合表６．２．１８的

规定。

表６．２．１８　内平开窗开启扇规定

开启方式 开启扇重量（ｋｇ） 扇宽（ｍｍ） 扇宽高比

内平开窗，内平

开下悬窗

≤１３０ ≤１３００ ≤０．７７

＞１３０ ≤１５５０ ≤０．７９

６．２．１９　居住建筑施工图设计时应明确外窗种类、玻璃品种、

外窗物理及热工性能指标和标准化附框品种、规格以及外窗的

施工图。

６．２．２０　标准化附框设计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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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窗框宽度大于１２０ｍｍ时，宜用宽附框；窗框宽度小于

等于１２０ｍｍ时，宜用窄附框；外窗有防火要求时应选用窄附

框；

　　２　设计选用窄附框时，截面宽度大于１００ｍｍ的窗框，标

准化附框宽度应比窗框宽度缩小０～１５ｍｍ；截面宽度小于等于

１０ｍｍ的窗框，标准化附框与窗框宽度的缩小比例应控制在

１０％以内。

６．３　结构设计

６．３．１　外门窗应具有足够的刚度、承载能力和一定的变位能

力，应能抵抗风荷载、重力荷载和温度作用。

６．３．２　计算受力杆件挠度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计算受力杆

件和连接件承载力时，应采用荷载设计值；外门窗构件结构设

计应校核重力荷载和风荷载效应，承受的风荷载标准值应按照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规定的围护结构风荷载标准值

进行计算：

狑ｋ＝βｇｚμｓμｚ狑０ （６．３．２）

式中：狑ｋ———风荷载标准值（ｋＮ／ｍ
２）；

βｇｚ———阵风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采用；

μｓ———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采用；

μ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采用；

狑０———基本风压（ｋＮ／ｍ
２），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采用。

６．３．３　外门窗主要杆件在风荷载作用下产生的最大挠度应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６．３．４　外门窗玻璃设计计算按《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

１１３的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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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５　材料的重力密度可按表６．３．５采用。

表６．３．５　材料的重力密度γｇ（ｋＮ／ｍ
３）

材　　料 γｇ

平板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半钢化玻璃 ２５．６

钢　材 ７８．５

铝合金 ２８．０

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型材 １３．７

６．３．６　外门窗用玻璃的短期强度设计值可按表６．３．６采用。

表６．３．６　短期荷载作用下玻璃强度设计值ｆｇ（Ｎ／ｍｍ
２）

种　类 厚度（ｍｍ） 中部强度ｆｇ 边缘强度ｆｇ 端面强度ｆｇ

平板玻璃

５～１２ ２８ ２２ ２０

１５～１９ ２４ １９ １７

≥２０ ２０ １６ １４

半钢化

玻璃

５～１２ ５６ ４４ ４０

１５～１９ ４８ ３８ ３４

≥２０ ４０ ３２ ２８

钢化玻璃

５～１２ ８４ ６７ ５９

１５～１９ ７２ ５８ ５１

≥２０ ５９ ４７ ４２

　注：１ 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应按所采用的玻璃类型

确定；

２ 钢化玻璃强度设计值可达平板玻璃强度设计值的２．５～３

倍，表中数值是按３倍取的；如达不到３倍，可按２．５倍取

值，也可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３ 半钢化玻璃强度设计值可达平板玻璃强度设计值的１．６～２

倍，表中数值是按２倍取的；如达不到２倍，可按１．６倍取

值，也可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４ 端面指玻璃切割后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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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６．３．７进行计算。

表６．３．７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Ｎ／ｍｍ
２）

合金牌号 合金状态 壁厚（ｍｍ）
强度设计值ｆａ

抗拉、抗压 抗剪 局部承压

６０６３
Ｔ５ 所有 ９０ ５５ １８５

Ｔ６ 所有 １５０ ８５ ２４０

６０６３Ａ

Ｔ５

Ｔ６

≤１０ １３５ ７５ ２２０

＞１０ １２５ ７０ １４１．５

≤１０ １６０ ９０ ２５５

＞１０ １５０ ８５ １６３

６０６１
Ｔ４ 所有 ９０ ５５ ２１０

Ｔ６ 所有 ２００ １１５ ３０５

６．３．８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符合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７的规定，也可按表６．３．８采用。

表６．３．８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Ｎ／ｍｍ
２）

钢材牌号
厚度或直径ｄ
（ｍｍ）

抗拉、抗压、抗弯 抗剪 断面承压

犙２３５ 犱≤１６ ２１５ １２５ ３２５

犙３４５ ｄ≤１６ ３１０ １８０ ４００

　注：表中厚度是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力构件是指截面中

较厚板件的厚度。

６．３．９　材料的弹性模量可按表６．３．９进行计算。

表６．３．９　材料的弹性模量（Ｎ／ｍｍ
２）

材　料 Ｅ

玻　璃 ０．７２×１０
５

铝合金 ０．７０×１０
５

钢、不锈钢 ２．０６×１０
５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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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０　用于外门窗框、扇连接的五金件，其设计承载力及承

载力矩应分别小于其许用值。还应满足：

　１　适宜的开启扇宽高比；

　２　窗关闭时应符合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以及开启时安

全性要求。

６．３．１１　采用多锁点的外门窗五金件锁闭状态下，窗锁点应处

在锁块的有效锁闭位置，并且锁点中心应至少超过锁块斜坡

３ｍｍ，宜到达锁块的中心位置。锁点高度方向与锁块的搭接

量，应不少于２．５ｍｍ。

６．３．１２　内开下悬窗，应有可靠的防误操作装置。当误操作发

生时，合页、拉杆等五金应能保证窗扇与框的可靠连接，不应发

生窗扇脱落现象。

６．３．１３　隐框窗、半隐框窗所用的硅酮结构密封胶粘结宽度犆Ｓ

和粘接厚度狋ｓ的设计，应符合《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０２

的规定。

６．４　保温性

６．４．１　外门窗的保温性能设计，应符合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有

关规定。

６．４．２　外门窗玻璃镶嵌缝隙及框扇开启缝隙，应采用具有柔

性和弹性的密封材料，外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弹

性发泡高效保温材料填充，干法安装时不得采用普通水泥砂浆

填缝（嵌缝）；墙面保温层或粉刷层与窗框之间的缝隙，应采用

硅酮建筑密封胶嵌缝防水。

６．４．３　外门窗洞口四周外侧边墙面，应设保温层，厚度不得少

于２０ｍｍ，窗台保温层面应有防踩踏措施。

６．４．４　外门窗隔热构造设计要求：

　　１　节能铝合金外门窗型材的构造应符合等温线在一条连

续直线上的设计原理；外门窗构造中气密腔与水密腔宜密封隔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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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应选用Ｌｏｗ－Ｅ中空玻璃、多腔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

等玻璃制品，玻璃配置应符合本标准５．２要求；

　　３　外门窗玻璃镶嵌缝隙及框与扇开启缝隙，应采用具有

柔性和弹性的密封材料密封；外窗框与洞口之间安装缝隙应采

用密封保温处理；

　　４　应考虑外窗在墙体中的安装位置，使窗与外墙保温层

处于同一等温线分布区；

　　５　在窗口无建筑外遮阳的情况下，外门窗应增设遮阳设

置，可采用玻璃内置百叶、外遮阳卷帘、遮阳一体化外门窗等。

６．５　气密性

６．５．１　外门窗气密性分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

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７１０６的规定，

并应满足本标准４．０．２要求。

６．５．２　气密性能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满足自然通风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外门窗可开启扇

与固定部分的比例；

　　２　合理设计外门窗缝隙断面尺寸与几何形状，提高外门

窗缝隙空气渗透阻力；

　　３　采用耐久性好的硅酮密封胶或橡胶条进行玻璃镶嵌密

封和框扇之间的密封；

　　４　平开外门窗框扇密封胶条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条或硅

橡胶条；

　　５　密封胶条和密封毛条应保证在外门窗四周的连续性，

形成封闭的密封结构。

６．６　水密性

６．６．１　外门窗水密性能不小于３级，水密性能设计指标即外

门窗不发生雨水渗漏的最高风压力差值（Δ狆）的计算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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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密性能设计指标Δ狆应按下式计算：

　　１　应根据建筑物所在地的气象观测数据和建筑设计需

要，确定外门窗设防雨水渗漏的最高风力等级；

　　２　应按照风力等级与风速的对应关系，确定水密性能设

计风速（犞０）值。

　　　　　　　　Δ狆＝０．９ρμｚ犞０
２ （６．６．１）

式中：Δ狆———任意高度Ｚ处门窗的瞬时风速风压力差值（Ｐａ）；

ρ ———空气密度（ｔ／ｍ
３），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规定进行计算；

μ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确定；

犞ｚ———水密性能设计用１０ｍｉｎ平均风速（ｓ／ｍ）。

６．６．２　水密性能设计指标可按下式计算：

　　　　　　　　Δ狆≥犆μ０狑０ （６．６．２）

式中：Δ狆———任意高度Ｚ处门窗的瞬时风速风压力差值（Ｐａ）；

Ｃ———水密性能设计计算系数：热带风暴和台风地区取

值为０．５，其他非热带风暴和台风地区取值为０．

４；

μｚ———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有关规定采用；

狑０———基本风压（Ｐａ）。

６．６．３　水密性能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宜采用等压原理及压力平衡设计外门窗的排水系统，

确保玻璃镶嵌槽以及框与扇配合空间形成等压腔；

　　２　不采用等压原理及压力平衡设计的外门窗结构，应采

取有效的多层密封防水措施和结构防水措施，满足水密性能设

计要求；

　　３　排水槽的尺寸、数量、分布应保证排水系统的畅通，槽

宽宜为５ｍｍ，长度宜为２０ｍｍ～４０ｍｍ。面积大于３．５ｍ
２ 的外

门窗宜合理增加排水槽，并在室外侧配置防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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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外门窗型材构件连接和附件装配缝隙以及外门窗框与

洞口墙体安装间隙应有防水措施。

６．６．４　外门窗洞口外墙体应有排水措施，外门窗洞口上沿应

做滴水线或滴水槽，滴水槽的宽度和深度均不应小于１０ｍｍ。

外窗窗台面应做１５％～２０％的排水坡度。

６．７　隔声性

６．７．１在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道路红线两侧５０ｍ范

围内，新建建筑临街一侧应设计、采用空气声隔声性能较高的

外门窗。

６．７．２　交通干线两侧的外门窗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

正量之和犚ｗ＋犆ｔｒ不小于３０ｄＢ，其他外门窗犚ｗ＋犆ｔｒ不小于

２５ｄＢ。外门窗的隔声性能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

隔声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８的有关规定。

６．７．３　外门窗隔声性能构造设计宜采用下列措施：

　１　采用平开窗、悬窗；

　２　采用中空玻璃、夹层玻璃；

　３　外门窗玻璃镶嵌缝隙及框与扇开启缝隙，采用耐久性

符合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的弹性密封材料密封；

　４　外门窗框与洞口墙体间的缝隙进行密封处理；

　５　采用双层窗或多层窗。

６．８　采光性

６．８．１　民用建筑外窗采光面积应满足建筑项目使用功能的要

求。其采光性能设计应满足《建筑采光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３３

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对可见光透射比的要求。

６．８．２　外门窗采光性能构造设计宜采取下列措施：

　　１　外门窗的立面设计尽可能减少窗的框架与整窗的面积

比；

　２　按外门窗的采光要求合理选配采光性能符合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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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计要求的玻璃。

６．９　防　雷

６．９．１　金属外门窗防雷设计应符合《建筑防雷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７、《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６０１的规

定。一类防雷建筑物其建筑高度在３０ｍ及以上的外门窗，二类

防雷建筑物其建筑高度在４５ｍ及以上的外门窗，三类防雷建筑

物其建筑高度在６０ｍ及以上的外门窗应采取防侧击雷和等电

位保护措施，并与建筑物防雷系统可靠连接。建筑物顶部和外

墙上的接闪器必须与建筑物外门窗的金属物等电位连接。

６．９．２　外门窗防雷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门窗外框应与主体结构的避雷引下线进行可靠连接

并进行防腐处理；

　　２　外门窗外框与防雷连接件连接处，应先将其非导电的

表面处理层除去，再与防雷连接件连接；

　　３　金属窗外框应与主体结构的避雷引下线及水平接闪带

可靠连接，防雷引下线宜采用热镀锌处理的直径不小于１０ｍｍ

圆钢或截面积不小于４８ｍｍ２、厚度不小于４ｍｍ的扁钢，应采用

２５×４ｍｍ镀锌扁钢，防雷引下线与金属窗外框连接宜采用裸编

织铜线或铜芯软导线，裸编织铜线截面积不小于１０ｍｍ２，铜芯

软导线截面积不小于６ｍｍ２，裸编织铜线应经搪锡处理；

　　４　优先选用通过金属角码连接形成闭环的型材。

６．９．３　建筑主体结构的避雷引下线由土建施工单位提供。

６．１０　安全性

６．１０．１　开启门扇、固定门以及落地窗的玻璃，必须符合《建筑

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３和《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

层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３中的安全规定。

６．１０．２　外门窗玻璃设计必须安全可靠，玻璃厚度根据荷载要

求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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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３　有防盗要求的外门窗，可采用夹层玻璃和可靠的门窗

锁具，外门窗扇应有防止从室外侧拆卸的装置。

６．１０．４　为防止儿童或室内其他人员从窗户跌落，窗的开启扇

宜采用带钥匙的窗锁、执手等锁闭器具，或采用铝合金花格窗、

花格网、并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栏杆等防护措施。

６．１０．５　外门窗工程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采用安全玻璃：

　　１　面积大于１．５ｍ
２ 的窗玻璃；

　　２　与水平面夹角不大于７５°的倾斜窗，包括天窗、采光顶

等在内的顶棚。

６．１０．６　玻璃构造设计时，应采用下列措施减少热炸裂：

　　１　防止或减少玻璃局部升温，合理选用玻璃面积；

　　２　玻璃安装时，不得在玻璃周边造成缺陷。易发生热炸

裂的玻璃，应对玻璃边部进行倒角磨边等精加工处理；

　　３　玻璃的镶嵌应采用弹性良好的密封衬垫材料；

　　４　玻璃内侧窗帘、百叶窗及其他遮蔽物与玻璃之间距离

不应小于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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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制作技术要求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外门窗产品的生产制作应在工厂内完成，不得在施工

现场进行。

７．１．２　外门窗所用材料及配件应符合本标准和现行国家、地

方相关标准的规定，产品出厂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性能检测

报告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等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有效。

７．１．３　外门窗的加工制作，应依据设计加工装配图纸及工艺

文件进行，并编制生产加工工艺流程，外门窗开启扇玻璃装配

宜在工厂内完成，固定部位玻璃可在现场装配。

７．１．４　加工外门窗构件的设备、专用模具和工夹器具应满足

产品加工精度要求，检验工具、量具应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或校

准。

７．１．５　隐框窗的硅酮结构密封胶施工应在洁净、通风的室内

进行，且环境温度、湿度条件应符合结构胶产品的规定，严禁在

施工现场制作。

７．１．６　加工环境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铝合金外门窗的加工环境温度不宜低于５℃，低温储放

的型材在加工前宜在加工环境温度下存放４ｈ以上；

　　２塑料（ＰＶＣ－Ｕ）外门窗的加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１５℃，

低温储放的型材在加工前应在加工环境温度下存放２４ｈ以上；

　　３　实木、铝木复合外门窗的木型材加工及喷漆环境温度

不宜低于１５℃，相对空气湿度应控制在４０％～６０％。

７．２　型材切割

７．２．１　外门窗型材应依据加工图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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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型材切割应使用能满足加工精度要求的专用设备。

７．２．３　型材切割允许偏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铝合金型材长度允许偏差应为±０．２ｍｍ，角度允许偏

差应为９０°±１５′、４５°－１５′，端头斜度允许偏差应为－１５′；

　　２　塑料（ＰＶＣ－Ｕ）型材长度允许偏差应为±０．５ｍｍ，角度

允许偏差应为９０°±３０′、４５°±１５′；

　　３　木型材长度允许偏差应为±０．５ｍｍ，角度允许偏差应

为９０°±１５′、４５°－１５′；

　　４　增强型钢下料长度允许偏差±２ｍｍ，采用４５°连接方式

的型材其增强型钢，宜采用４５°的锯切方法。

７．２．４　型材切割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切口表面的油污、灰尘及

切屑；搬运、码放时不得互相磕碰磨擦，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型

材变形。

７．３　构件加工

７．３．１　铝合金外门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铝合金

门窗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２１４的有关规定。

７．３．２　塑料外门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塑料门窗

设计及组装技术规程》ＪＧＪ３６２的有关规定。

７．３．３　铝木复合外门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用节能门窗 第１部分：铝木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１的有关规

定。

７．３．４　铝塑复合外门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用节能门窗 第２部分：铝塑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２的有关规

定。

７．３．５　木外门窗构件加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外门窗》

ＧＢ／Ｔ２９４９８的有关规定。

７．４　门窗组装

７．４．１　铝合金外门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门

５３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政
务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窗》ＧＢ／Ｔ８４７８的有关规定。

７．４．２　塑料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塑料窗》

ＧＢ／Ｔ２８８８７的有关规定，塑料门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塑料门》ＧＢ／Ｔ２８８８６的有关规定。

７．４．３铝木复合外门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

能门窗 第１部分：铝木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１的有关规定。

７．４．４铝塑复合外门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节

能门窗 第２部分：铝塑复合门窗》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２的有关规定。

７．４．５　木外门窗的装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门窗》ＧＢ／Ｔ

２９４９８的有关规定。

７．４．６　外门窗杆件装配之前，应检查其型号、长度、表面质量

及颜色，并清理型材上毛刺、料渣和油污等，用硬木去除型材切

割面的毛刺，不宜使用刀片或其他锐利的金属物品。

７．４．７　隔热铝合金外门窗构件连接

　　框、扇组角应按规定使用匹配的角码、组角平整片，应打注

专用组角胶，切口边缘应涂专用密封胶。中挺组装时宜采用专

用构件连接，连接部位应采用专用密封衬垫，接口处应进行密

封处理，组装后各连接处应紧密、平滑不刮手、接口平整。

７．４．８　塑料外门窗（ＰＶＣ－Ｕ）构件连接

　　１　ＰＶＣ－Ｕ型材焊接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依据焊接工艺，配备相应的焊接靠模；

　　２）焊接靠板高度应低于型材高度，高度差控制在０．５ｍｍ

内为宜；

　　３）切割后的型材应在２４ｈ内完成焊接；

　　４）覆膜型材可采用无缝焊接工艺，彩色共挤型材不应采

用无缝焊接工艺；

　　５）焊接温度、型材加热时间、焊接进给压力、保压时间等

工艺参数应符合焊接工艺要求。

　　２　主型材构件内腔加增强型钢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型材端头与增强型钢端头内角距离宜不大于１０ｍ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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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端头焊接为宜。中梃增强型钢与边框型钢应采

用机械方式连接；

　　２）采用４５°组焊的型材，增强型钢端头应与型材同方向成

４５°；

　　３）增强型钢与型材承载方向内腔配合间隙不应大于

１ｍｍ。

　　３　型材采用Ｔ型焊接方式时，其增强型钢不应断开或砸

扁处理。型材采用十字焊接方式时，其主受力梃型材增强型钢

不应断开或砸扁处理；

　　４　每根型钢紧固件不得少于３个，其间距不应大于

３００ｍｍ，距型材端头内角距离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ｍ，固定后增强型

钢不得有松动；

　　５　装配式结构中中横框和中竖框连接部位应加衬板，衬

板与增强型钢应采用紧固件固定，连接处四周缝隙应采用密封

胶密封；

　　６　焊接后应避免急剧冷却，机台冷却时间不应少于１ｍｉｎ；

焊角应避免剧烈冲击，错开焊角水平码放，不应直接放置在地

面上；

　　７　塑料（ＰＶＣ－Ｕ）外门窗焊接后应使用专业清角机进行

清角，且清角后槽口要整洁，清角深度不应大于０．３ｍｍ；槽口宽

度应为３ｍｍ。

７．４．９　木外门窗、铝木外门窗类构件连接

　　１　实木或以实木为主要受力的外门窗采用槽榫结构连接

时，宜采用双榫连接，连接处必须均匀涂抹组框胶；

　　２　以铝合金为主要受力杆件外门窗的组装，参照本规程

７．３．３执行；其木材采用４５°组角连接时，在非可视面使用圆榫

棒及燕尾榫进行连接，也可在非可视面使用金属连接片进行连

接，切割断面必须涂抹耐水胶。

７．４．１０　外门窗构件连接处应进行密封处理

　　１　构件连接处型材断面接口处应涂胶或用柔性防水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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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

　　２　隔热铝合金外门窗组角内腔及组角平整片处应注组角

胶。横向、竖向杆件的端部外露部分应设置封口垫并以密封胶

进行封口处理；

　　３　其它连接部位和构造处如型材榫接处、紧固件连接处

应用密封胶密封，打胶处应饱满不间断，密封胶不得外溢。

７．４．１１　外门窗密封选用密封胶条时，胶条型号应与型材配

套，胶条需密封压实，并应整齐、均匀；胶条在转角处及接缝处

应保证密封连续可靠，密封胶条的切割长度需留有余量，接口

不应设置在下侧和转角处，宜设置在上口中间处，密封胶条角

部接口处用专用粘结剂进行粘结处理。

７．４．１２　密封毛条的安装使用断面形状及规格尺寸应与型材

断面相匹配，密封毛条镶嵌后应平整、严密、牢固，不得有脱槽

现象；密封毛条单边宜整根嵌装，不应拼接。

７．４．１３　附框的加工、组装应在工厂内完成，宜标记宽、高尺

寸、截面尺寸等。

７．４．１４　附框生产企业应提供详细的附框安装作业指导书。

７．５　门窗扇及五金件安装

７．５．１　外门窗开启扇、主要五金件的装配应在工厂内进行。

７．５．２　五金件与型材槽口构造应相互匹配，五金件的安装位

置应准确，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７．５．３　五金件应满足门窗的机械力学性能要求和使用功能，

易损件应便于更换。

７．５．４　五金件安装后的外门窗框扇搭接量应符合标准要求。

７．５．５　开启扇应启闭灵活、顺畅，不得有阻碍、无卡滞、无噪

声。

７．５．６　开启角度和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７．５．７　五金配件应便于更换和调整；采用紧固螺钉连接时应

采取可靠的防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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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　塑料窗五金件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保证连接牢固可

靠，合页（铰链）应与增强型钢有效连接，与增强型钢不能连接

的铰链安装螺钉应穿透型材的两层壁厚；传动器安装螺钉应穿

透型材螺钉定位槽。

７．６　玻璃安装

７．６．１　玻璃组装前应清理玻璃安装槽口内外表面，保持表面

洁净、干燥，无灰尘油污等。

７．６．２　玻璃安装时，玻璃内外片配置、镀膜面朝向应符合设计

要求。

７．６．３　玻璃安装不得与槽口型材直接接触，玻璃支承块、定位

块、弹性止动片的规格、型号、数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３及设计的规定。

７．６．４　玻璃压条应安装在室内侧。安装后应平整牢固、贴合

紧密，其转角部位拼接处间隙不应大于０．３ｍｍ，高低差应不大

于０．３ｍｍ，同一边压条不应拼接。圆弧压条安装时应注意安装

顺序。

７．６．５　玻璃密封胶应符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１３

等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７．６．６　玻璃采用密封胶条密封时，胶条型号应与型材正确配

合，密封胶条应连续使用，接口不应设置在下侧和转角处，装配

后的胶条应整齐均匀，无凸起、皱褶。胶条长度应考虑热胀冷

缩后对密封影响。

７．７　门窗加工、组装检验

７．７．１　门、窗构件加工应进行首件检验（每批次或工艺、设备、

模具等发生改变后的第一个构件），记录检验的结果并形成文

件。

７．７．２　成品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同一品种、类型、规格的门窗和门窗玻璃每１００樘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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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樘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２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５％，并不得少于３樘，不足３

樘时应全数检查；高层建筑的外窗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

１０％，并不得少于６樘，不足６樘时应全数检查。

７．８　半成品与成品保护

７．８．１　外门窗在生产过程的各工序应有相应措施对半成品及

成品进行保护。

７．８．２　 外门窗组装完毕并经检验合格后，应对外门窗进行全

面清理，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以防止污损、划伤等。

７．８．３　成品包装应满足存放、运输的要求。

７．８．４　外门窗框扇表面宜采用可降解的保护贴膜进行保护，

去除保护贴膜时在型材表面不应留有残迹。

７．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７．９．１　建筑门、窗产品标志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产品名称、商标、标记；

　　２　产品执行的标准；

　　３　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

７．９．２　建筑门、窗产品应设置警示标志和说明。

７．９．３　标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门窗的产品标志内容应采用铝质、不锈钢标牌或其

他材料标牌标示。标牌印制应符合《标牌》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

定；

　　２　门的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上框、中横框等明显部位；

　　３　窗的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上框、中横框、窗扇梃侧面等合

理位置（开启后可看到）；

　　４　产品使用警示标志和说明应在门、窗的把手或执手等

启闭装置附近粘贴醒目的警示说明标签。

７．９．４　每个出厂检验或交货批应有产品合格证书。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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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编制应符合《工业产品保证文件总则》ＧＢ／Ｔ１４４３６的规

定。

７．９．５　产品批量产品合格证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产品名称、商标及标记（包括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２　产品的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参数值；

　　３　产品批量（樘数、面积）、规格型号；

　　４　外门窗框扇型材表面处理种类、色泽、膜厚；

　　５　玻璃及镀膜的品种、色泽及玻璃厚度；

　　６　外门窗的生产日期、检验日期、出厂日期，检验员签名

及制造商的质量检验印章；

　　７　生产许可证标记和编号；

　　８　质量认证或节能性能标识等其他标志；

　　９　制造商名称、地址及质量问题受理部门联系电话；

　　１０　用户名称及地址。

７．９．６　外门窗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根据外门窗型材、玻璃和附件的表面处理情况采取

无腐蚀的软质材料包装；

　　２　包装应牢固，确保运输中不受损坏；

　　３　产品出厂时应有产品清单、产品合格证和产品型式检

验报告；

　　４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及使用方法应符合《包装储运图示

标志》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５　包装箱内的各类部件应避免相互碰撞、窜动。

７．９．７　外门窗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品或包装箱与运输

工具间发生相对位移，避免包装箱相互碰撞；

　　２　运输产品的工具应有防雨措施，并保持清洁无污染；

　　３　在运输和装卸产品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扔；

　　４　外门窗五金件等突出型材表面的部位应采用厚垫或其

它可靠的措施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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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外门窗尺寸较大时宜安装临时支撑以防止变形，窗的

四角部位宜使用加厚的纸质、木质或其它材料的保护角垫。

７．９．８　外门窗贮存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产品应放置通风干燥的地方，严禁与酸碱盐类物质接

触，并应有防雨、防晒、防腐、防火的措施；

　　２　产品不应与地面直接接触，底部应垫高不小于１００ｍｍ。

产品应立放，立放角不应小于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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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７　附框与洞口墙体连接固定、窗框与附框连接固定、防

腐、保温填充和密封处理、防雷连接等隐蔽工程，应在作业面封

闭前进行验收并形成记录。

８．２　施工准备

８．２．１　外门窗洞口验收后应办理工序交接手续；外门窗框与

洞口之间的间隙依据外墙保温层厚度和不同的饰面材料确认。

８．２．２　施工前应复核外门窗安装洞口尺寸，并办理工序交接

手续。并应对各洞口中线及水平线进行弹线和复核，安装外门

窗中线、水平线、进出位置线偏差应不大于１０ｍｍ。

８．２．３　有附框（干法安装）外门窗的窗框安装应在室内外抹灰

工程等湿作业完成且硬化后进行，当在湿作业完成前安装时，

应采取保护措施。

８．２．４　外门窗安装所需主要机具和工具应运行正常、安全可

靠，量具应经法定计量检验合格。

８．２．５　外门窗安装前，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检查外门窗材料

的品牌、规格、色泽以及外门窗开启方向、尺寸等。外门窗的五

金件、密封条、紧固件应完整、配套齐全、启闭灵活。当型材有

变形、表面磨损等情况时，不得安装上墙；五金配件有松动现象

时，应进行修理调整。

８．２．６　门框安装前，下口横料保护木盒应配合进场。

８．２．７　组合窗的洞口应在拼樘料的对应位置设预埋件或预留

孔洞。预埋件或预留孔洞的数量、规格及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

要求。

８．２．８　木外门窗与砖石砌体、混凝土或抹灰层接触处应进行

防腐处理并应设置防潮层；埋入墙体或混凝土中的木砖应进行

防腐处理。

８．２．９　窗批量施工前，应制作外门窗施工样板，进行门窗周边

洞口处理、断水槽、泛水坡设置，制订塞缝、防水、门窗安装等工

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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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施工工艺

８．３．１　无附框（湿法安装）门窗外框的安装：

　　１　工艺流程：

　　弹线定位→门窗洞口处理→洞口找中线→门窗框就位、调

整、临时固定→框与墙体连接固定→框与墙体间隙的处理→洞

口饰面→清理打外墙胶→固定玻璃安装→开启扇安装→五金

调试、表面清理→纱窗安装；

　　２　门窗框上下边的位置及其内外朝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３　固定片安装，如图８．３．１－１：

图８．３．１－１　固定片安装尺寸示意图

　　１）宜采用卡扣固定片，卡扣与外框槽口安装应配合紧密，

以防固定片脱落；固定片与无槽口外框连接时，应采用

自攻螺钉拧入；固定片左右两侧安装方向内高外低；

　　２）固定片的位置距离框角、转角或拼樘料处应不大于

１５０ｍｍ，应固定挡头上；固定片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５００ｍｍ，不得将固定片直接装在中横框、中竖框的挡头

上；

　　３） 当外门窗采用单侧固定时，固定片铁脚宜向内固定。

　　４　门窗框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根据施工图确定门窗扇的开启方向和门窗框的安装位

置，门窗框装入洞口，其上下框中线应与洞口的安装中

线位置对齐（外框进出口位置有特殊情况除外），安装

时应防止门窗框变形；

　　２）门窗的上下框四角及横框的对称位置应用木楔塞紧作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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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固定定位。当下框长度大于９００ｍｍ时，其中心也

应用木楔塞紧。应按设计图纸确定窗框在洞口墙体厚

度方向的安装位置，并用水平尺、吊线锤调整窗框的正

侧面垂直度、水平度及直角度；

　　３）无下框平开门两边框的下脚应低于地面标高线，其高

度差宜为３０ｍｍ，下框平开门下框安装位置应考虑装修

标高。安装时应将上框固定牢靠，再调整门框的水平

度、垂直度和直角度，并用木楔临时定位；

　　４）外门窗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８．３．１－１要求。

表８．３．１－１　建筑外门窗安装允许偏差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１

门窗宽

度、高
度尺寸

尺寸范围 铝合金门窗、铝木复合窗

＜２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

尺寸范围 塑料（ＰＶＣ－Ｕ）门窗

≤１５００ ２

＞１５００ ３

用钢卷

尺检查

２

门窗框

两对角

线长度

差

尺寸范围 铝合金门窗、铝木复合窗

≤２５００ ３

＞２５００ ４

尺寸范围 塑料（ＰＶＣ－Ｕ）门窗

≤２０００ ３

＞２０００ ５

用钢卷

尺检查

３
门窗框的正、

侧面垂直度

铝合金门窗、铝木复合
窗、实木窗

２．５

塑料窗 ３

用１ｍ垂

直检测尺

检查

４ 门窗框的水平度

铝合金门窗、铝木复合
窗、实木窗

２

塑料（ＰＶＣ－Ｕ）窗 ３

用１ｍ水

平尺和塞

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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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８．３．１－１

项次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５ 门窗横框标高 ５

６ 门窗竖向偏离中心 ５

７ 双层门窗内外框间距 ４

用钢卷尺

检查

８
门窗扇与框搭接量

允许偏差

铝合金门、铝木复合门 ２

铝合金窗、铝木复合窗 １

实木门窗、塑料门窗 ２

用钢直尺

检查

　　５　安装组合窗时，应采用拼樘料拼接。拼樘料及其与洞

口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门窗拼樘料必须进行抗风压变形验算；

　　２）门窗横向或竖向组合时，宜采取套插，搭接宽度宜大于

１０ｍｍ；

　　３）拼樘料应上下或左右贯通，两端应与结构层可靠连接；

　　４）拼樘料与混凝土过梁或柱子连接时，应直接嵌固在门

窗洞口边的预留孔内；

　　５）拼樘料与砖墙连接时，应将拼樘料两端插入预留洞口，

应用强度等级为Ｃ２０的细石混凝土浇灌固定；

　　６）拼樘料与钢结构洞口及设有预埋铁件的洞口连接时，

拼樘料应采用焊接连接或在预埋件上按紧固件规格打

基孔，用紧固件固定；

　　７）拼樘、转角卡接，紧固螺钉布置间距应≤５００ｍｍ，角距

应≤１５０ｍｍ，室外侧拼缝应压胶密封。

　　６　湿法安装洞口与门窗框之间缝隙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要

求：

　　缝隙间填缝材料可采用干硬性水泥砂浆塞缝，见图８．３．１

－２，该工艺应由土建单位完成；也可采用闭孔单组份聚氨脂发

泡剂，该工艺应由门窗施工单位完成。与水泥砂浆接触面未做

氟碳或粉末处理的外框应做防腐蚀处理，方法同型材表面处理

７４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政
务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氟碳或粉末）。

１－内墙粉饰层，２－混凝土墙体，３－射钉，４－镀锌固定片，

５－外框，６－硅酮密封胶，７－发泡剂或干硬性水泥砂浆，

８－ＪＳ防水１．０厚，９－外墙粉饰层

图８．３．１－２　门窗塞缝示意图

　　１）门窗框与洞口之间的伸缩缝，下口、两边从底部上翻

１５０ｍｍ处应采用硬性水泥砂浆塞缝，塞缝应密实无孔

洞并刷ＪＳ防水，防水施工面一边外翻结构５０ｍｍ，另一

边压框１０ｍｍ；

　　２）门窗框与洞口之间的两侧及上口伸缩缝内腔可采用水

泥砂浆塞缝，也可采用闭孔单组份聚氨脂发泡剂塞缝。

应在门窗洞口清理干净后施打发泡剂，发泡剂应连续

施打、一次成型、充填饱满，溢出门窗框外的发泡剂应

在固化前塞入缝隙内，发泡剂外膜不得破损。玻璃棉、

毡等其它能吸水的开孔材料均不能采用。保温、隔声

等级要求较高的工程，应采用相应的隔热、隔声材料填

塞。填塞后，撤掉临时固定用木楔或垫块，其空隙应及

时填塞；

　　３）湿法安装收口工艺见图８．３．１－３、见图８．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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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框，２－滴水，３－硅酮密封胶，４－发泡剂或干硬性水泥砂浆，

５－外墙粉饰层，６－混凝土墙体

图８．３．１－３　Ａ：上口收口，上口需设置滴水或鹰嘴，坡度为５％

１－外框，２－硅酮密封胶，３－干硬性水泥砂浆，４－ＪＳ防水１．０厚，

５－外墙粉饰层，６－混凝土墙体

图８．３．１－４　Ｂ：下口收口，下口需设置流水坡，坡度为１５％－２０％

　　４）门窗框外侧与墙体抹灰层之间应留宽５ｍｍ～８ｍｍ、深

４ｍｍ～６ｍｍ的打胶槽口。门窗框外侧抹灰时，应采用

厚度５ｍｍ片材将抹灰层与门窗框临时隔开，抹灰面应

超过窗框，其厚度应不影响扇的开启，抹灰工序应一次

性完成。外抹灰层硬化后，应撤去片材，并将嵌缝密封

胶挤入抹灰层与门窗框之间的缝隙内；

　　５）基层应清理干净，干燥后施打密封胶，且应采用中性硅

酮密封胶。严禁在涂料面层上施打密封胶；

　　６）嵌缝密封胶应均匀美观、不间断、无孔洞。

８．３．２　带附框（干法安装）门窗框的安装

　　１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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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线定位→门窗洞口处理→附框洞中找中线→附框就位、

调整、临时固定→附框与墙体连接固定→附框与墙体间隙的处

理→洞口饰面→附框压条→门窗预就位、调整间隙、就位→清

理、嵌缝→固定玻璃安装开启扇安装→五金调试、表面清理→

纱窗安装；

　　２　附框中固定片与附框连接时应采用自攻螺钉拧入，螺

钉直径不小于４ｍｍ，不得使用铆钉连接；

　　３　附框固定后，在洞口内外侧先防水砂浆塞缝处理再用

砂浆抹至附框内口平齐；

　　４　附框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８．３．２－１的规定；

表８．３．２－１　附框安装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附框宽度、高度 ３

附框对角线之长度差 ４
用钢卷尺检查

下框水平度 ３ 用１ｍ水平尺和塞尺检查

正面、侧面垂直度 ３ 用１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５　主框与附框连接采用滑动扣件连接做法，其间隙采用

发泡剂填充密实；其间隙值应符合表８．３．２－２的要求。

表８．３．２－２　门窗外框与附框的间隙值

序　号 项　　目 留缝限值（ｍｍ）

１ 左、右间隙值 ５～８

２ 上、下间隙值 ５～８

　注：门窗宽度、高度大于１５００ｍｍ时，应按门窗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调整间隙值。

８．３．３　玻璃安装应符合本标准７．６节的有关规定。

８．３．４　开启扇及开启五金件安装

　　１　门窗开启扇及开启五金件的装配宜在工厂内组装完

成。当在施工现场安装时，门窗扇安装应在室内外装修完成后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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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门窗开启扇五金件安装位置应准确、安装牢固、配件齐

全；

　　３　有调节功能的五金件安装前应复位到标准位置，再安

装五金件；

　　４　门窗开启扇五金件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全面调试。

８．４　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８．４．１　洞口尺寸与门窗框之间的间隙，应符合表８．４．１的规定。

表８．４．１　洞口尺寸与门窗框尺寸之间的关系

饰面材料
要求洞口尺寸（ｍｍ）

洞口宽度 窗洞口高度 门洞口高度

清水墙
门窗框宽度

＋（２０～３０）
窗框高度

＋（２０～３０）
门框高度

＋（１０～１５）

水泥砂浆
门窗框宽度

＋（４０～５０）
窗框高度

＋（４０～５０）
门框高度

＋（２０～２５）

面　砖
门窗框宽度

＋（５０～６０）
窗框高度

＋（５０～６０）
门框高度

＋（２５～３０）

石　材
门窗框宽度

＋（８０～１００）
窗框高度

＋（８０～１００）
门框高度

＋（４０～５０）

　注：洞口四周设计保温层应满足设计要求，可通过附框厚度进行调

节，安装收口工艺见图８．４．１。

１－外框，２－硅酮密封胶，３－附框，４－干硬性水泥砂浆，５－ＪＳ防水１．０厚，

６－砂浆找平层，７－保温层，８－饰面层，９－混凝土墙体

图８．４．１　保温层洞口下口收口，下口应设置流水坡，坡度为１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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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　洞口位置与设计图纸不符合或者洞口偏差超过２０ｍｍ

及洞口中线偏差超过１０ｍｍ，应进行修整处理。

８．４．３　竣工验收前，外门窗应进行１００％淋水试验。

８．５　成品保护和清理要求

８．５．１　外门窗应堆放在清洁平整的场地，不得与腐蚀性物质

接触。外门窗应立放，立放角度不应小于７０°，并采取防止倾倒

措施。不应直接接触地面，下部应放置垫木，垫高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

８．５．２　外框安装完成后，其洞口不得作为物料运输及人员进

出的通道，且严禁在外框踩踏、搭压、坠挂重物。易发生踩踏和

刮碰的部位，应加设保护盒等有效保护措施。

８．５．３　门窗安装后，应及时制定清理方案，清理表面的粘附

物，避免堵塞出水孔。

８．５．４　外露型材应进行贴膜保护，宜采用可降解的塑料薄膜，

不得使门窗受污损。

８．５．５　外涂施工时，外涂施工方应对门窗整体进行二次保护。

８．５．６　竣工前应去除成品保护，不得使用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不得使用尖锐工具刨刮型材、玻璃、配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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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检　测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外门窗的性能检测结果应满足工程设计和国家标准的

要求。

９．１．２　外门窗工程检测样品应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见证

人见证下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送至法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

９．２　工程检测

９．２．１　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应依据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

７１０６进行检测。

９．２．２外门窗保温性能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保温

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８４８４进行检测。

９．２．３　外门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遮阳系数应依据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

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ＧＢ／Ｔ２６８０

进行检测。

９．２．４　外门窗中空玻璃的露点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中空玻

璃》ＧＢ／Ｔ１１９４４进行检测。

９．２．５　外门窗的隔声性能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空

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８４８５进行检测。

９．２．６外窗的采光性能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采光性

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１１９７６进行检测。

９．２．７　外窗的现场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应依据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ＪＧ／Ｔ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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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

９．３　其他检测

９．３．１　外门窗的启闭力、耐垂直荷载性能、开启限位、撑挡试

验等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ＧＢ／Ｔ

９１５８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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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工程验收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外门窗工程验收除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外，尚应

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１０、《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ＧＢ５０４１１等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１０．１．２　外门窗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１　外门窗工程的施工图、设计说明和其他有关设计文件；

　　２　外门窗及其所用材料（包括型材、附框、玻璃、密封胶

条、密封毛条、密封胶、五金件、填缝材料等）的产品合格证书、

相关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

　　３　外窗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保温性能、隔

声性能和采光性能的见证取样复验报告；外窗玻璃的遮阳系

数、可见光透射比、传热系数、中空玻璃露点的见证取样复验报

告；外窗隔热铝合金型材的横向抗拉强度和纵向抗剪强度的见

证取样复验报告；

　　４　安装后外窗的气密性能现场实体见证检测报告；

　　５　标准化外窗（包括外遮阳一体化窗）和标准化附框，应

提供两年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标准化附框耐候性３年）；

取得节能性能标识的外门窗，应提供两年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

报告；有耐火完整性要求的外窗，应提供耐火完整性检测报告；

　　６　外窗淋水试验记录；

　　７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８　安装施工记录；

　　９　进口商品的报关单和商检证明；

　　１０　其他必须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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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３　同一工程项目的外窗进场见证取样复验和现场实体

见证检验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窗产品（包括外遮阳一体化窗）进场见证取样复验抽

样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外窗抽检１组（４樘）；

　　２　外窗型材进场见证取样复验抽样数量：同一厂家、不同

系列的外窗主受力杆件型材各抽检１组，不同品种附框各抽检

１组；

　　３　 外开窗防坠落装置进场见证取样复验抽样数量：同一

厂家、同一品种的外开窗抽检１组（３樘）；

　　４　安装后外窗现场气密性能现场检验的抽样数量：每个

单位工程的外窗至少抽查３樘。当一个单位工程的外窗有２种

以上品种、类型和开启方式时，每种品种、类型和开启方式的外

窗应抽查不少于３樘。

１０．１．４　外门窗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内容进行验收，并做好隐蔽

工程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

要的图像资料，主要隐蔽内容有：

　　１　预埋件、固定件；

　　２　外门窗框、附框与洞口墙体连接处的固定、防腐、缝隙

保温填塞、防水密封处理；

　　３　金属窗的防雷连接节点。

１０．１．５　外门窗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１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类型、同一规格的外门窗（包

括外遮阳一体化门窗）每１００樘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

樘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２　有特殊要求的外门窗，检验批的划分应根据其特点和

数量，由监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协商确定。

１０．１．６　外门窗工程的检验批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门窗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５％，并不得少于３樘，

不足３樘时应全数检查；高层建筑外门窗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

查１０％，并不得少于６樘，不足６樘时应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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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特种门每个检验批应抽查５０％，并不得少于１０樘，不

足１０樘时应全数检查。

１０．１．７　外门窗工程的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２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３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９０％以

上的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有允许偏差

项目，其最大偏差不得超过本标准规定允许偏差的１．５倍；

　　４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验收记录。

１０．１．８　外门窗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合格；

　　２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１０．１．９　外门窗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验批、分项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见本标准附录Ｄ。

　　１　外门窗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见本标准附录Ｄ中表Ｄ．０．１；

　　２　外门窗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见本标准附录Ｄ中表Ｄ．０．２；

　　３　外门窗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本标准附录Ｄ中表Ｄ．０．３。

１０．２　主控项目

１０．２．１　外门窗所用材料（包括型材、玻璃、密封胶等）的品种、

规格型号、尺寸和性能应符合设计、本标准要求和国家、行业和

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相关性能

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１０．２．２　外门窗的品种、类型、规格、尺寸、开启方向、安装位

置、连接方式和性能应符合设计、本标准要求和国家、行业和地

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相关性能

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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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３　外门窗框、附框的安装应牢固，预埋件及锚固件的数

量、位置、埋设方式及与框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本标准要求

和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尺量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

１０．２．４　外门窗扇应安装牢固、启闭灵活、关闭严密、无倒翘。

推拉门窗扇应安装防止扇脱落、外拆卸的装置。外开门窗应安

装防坠落装置。

　　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查；手扳检查；核查防坠落

装置破坏力见证取样复验报告。

１０．２．５　外门窗配件的品种、规格型号、数量应符合设计、本标

准的要求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其安装应牢固，位置应正确，

功能满足使用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査；手扳检查；核查产品合

格证书、相关性能检测报告。

１０．２．６　外门窗框或附框与洞口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弹性

闭孔材料填嵌饱满或采用干硬性水泥砂浆塞缝，并使用密封胶

密封，密封胶表面应光滑、顺直、无裂纹。

　　检验方法：观察；轻敲外门窗框、附框检查；核查隐蔽工程

验收记录。

１０．２．７　外窗遮阳设施的品种、规格型号、性能应符合设计、本

标准的要求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遮阳设施的安装应位置正

确、牢固，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手扳检查；核查产品合格证书、

相关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见证取样复验报告。

１０．２．８　户门、单元门等特种门的安装应位置正确、牢固，满足

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手扳检查。

１０．２．９　天窗安装的位置、坡度应正确，固定牢靠，封闭严密，

嵌缝处不得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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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手扳检查；核查现场淋水试验

记录。

１０．３　一般项目

１０．３．１　外门窗外观表面应洁净，无明显色差、划痕、擦伤及碰

伤。密封胶无间断，表面应平整光滑、厚度均匀。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１０．３．２　外门窗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应正确，中空玻璃的

均压管应密封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玻璃鉴别仪检查。

１０．３．３　除带有关闭装置的门（地弹簧、闭门器）和提升推拉

门、折叠推拉窗、无平衡装置的提拉窗外，铝合金外门窗扇启闭

力应小于５０Ｎ；ＰＶＣ－Ｕ塑料平开窗、玻璃钢平开窗扇启闭力

应不大于８０Ｎ，ＰＶＣ－Ｕ塑料推拉窗、玻璃钢推拉扇启闭力应

不大于１００Ｎ。

　　检验方法：用测力计检查。

１０．３．４　外门窗扇密封条、密封毛条和玻璃镶嵌的密封条，其

品种、规格型号、性能应符合设计、本标准要求和国家、行业和

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密封条、密封毛条安装位置应正

确，镶嵌牢固、不得脱槽，接头处不得开裂。关闭外门窗时密封

条应接触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开启和关闭检査；核查产品合格证书、相

关性能检测报告。

１０．３．５　外门窗排水孔应通畅，其尺寸、位置和数量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尺量检查。

１０．３．６　外门窗遮阳设施调节应灵活，能调节到位。

　　检验方法：现场调节试验检查。

１０．３．７　外门窗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８．３．１条、８．３．２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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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使用、维护与保养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外窗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产品使用、维护与保养

说明书。

１１．１．２　外门窗的保温性能、气密性及防渗漏保修期为五年。

１１．１．３　外窗的维护与维修，应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完成。

１１．２　使用要求

１１．２．１　外窗开启扇的使用，应注意以下事项：

　　１　外窗保持表面整洁，不得与酸、碱、盐等有腐蚀性的物

质接触；

　　２　外窗开启扇应轻开轻关，不宜用力过大，避免造成损

坏，影响使用寿命；

　　３　外窗开启扇的开启与关闭，应按照说明书中的操作步

骤进行；

　　４　在外窗开启扇的开启轨迹上，不应有其他障碍物；

　　５　开启扇锁闭时，应锁闭到位，避免“假锁”现象；

　　６　雨天或４级以上风力的天气情况下不宜使用开启扇；５

级以上风力时，应关闭开启扇。

１１．２．２　正常使用状态下，严禁对外窗型材、玻璃等进行撞击，

严禁用硬性尖锐物体敲击玻璃。

１１．２．３　严禁在外窗固定扇、开启扇、执手等位置悬挂非外窗

组件物品。

１１．２．４　严禁攀爬栏杆，探身开启扇外等危险行为

１１．２．５　发现外窗使用异常，应及时报告相关负责部门进行检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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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维修与维护

１１．３．１　日常维修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窗的清洗宜使用中性水溶洗涤剂，不得使用酸、碱、

盐等有腐蚀性的化学剂；

　　２　外窗排水系统应定期检查，清除堵塞物，保持畅通；

　　３　外窗滑槽、传动机构、合页、滑撑、执手等部位应保持清

洁，去除灰尘；

　　４　外窗铰链、滑轮、执手等五金件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润

滑，保持开启灵活、无卡滞，五金件损坏应及时更换，启闭不灵

活应及时维修；

　　５　外窗密封胶条、毛条出现破损、老化或缩短时应及时修

补或更换；

　　６　当发现外窗构件或附件的螺钉松动或锈蚀时，应及时

拧紧或更换。

１１．３．２　外窗外表的检查、清洗、保养与维修工作不得在４级

以上风力和大雨（雪）天气下进行；雨天或４级以上风力的天气

情况下不宜使用开启扇；５级以上风力时，应关闭开启扇；特殊

天气（如：台风、暴雨等）时，小区物业应提前通知业主关好外窗。

１１．３．３　在外窗维护和维修作业时严禁使用外窗的任何部件

作为安全带的固定物。

１１．３．４　当遇台风、地震、火灾等灾害时，应对外窗进行全面检

查，视情况进行更换或维修。

１１．３．５　外窗回访及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内，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应作

回访检查维修记录；

　　２　出现问题应立即进行维修、更换，发现安全隐患问题，

应紧急处理；

　　３　高空作业，必须遵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８０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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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民用门窗的分类、命名和标记

（规范性附录）

犃．０．１　分类和代号

犃．０．１．１　用途

　　门、窗按外围护结构用和内围护结构用，划分为以下两类：

　　１　外门窗，代号为 Ｗ；

　　２　内门窗，代号为Ｎ。

犃．０．１．２　类型

　　门、窗按主要性能划分的类型及代号见表 Ａ．０．１．２

表Ａ．０．１．２　门、窗的主要性能类型及代号

主要性能

普通型 隔声型 保温型
隔热

型

保温

隔热型
耐火型

ＰＴ ＧＳ ＢＷ ＧＲ ＢＷＧＲ ＮＨ

外

门窗

内

门窗

外

门窗

内

门窗

外

门窗

内

门窗

外

门窗

外

门窗

外

门窗

抗风压性能 ◎ － ◎ － ◎ － ◎ ◎ ◎

水密性能 ◎ － ◎ － ◎ － ◎ ◎ ◎

气密性能 ◎ ○ ◎ ◎ ◎ ◎ ◎ ◎ ◎

隔声性能 － － ◎ ◎ ○ ○ ○ ○ ○

保温性能 － － ○ ○ ◎ ◎ － ◎ ○

隔热性能 － － ○ － － － ◎ ◎ ○

耐火完整性 － － － － － － － － ◎

　注：“◎”为必选性能；“○”为可选性能；“－”为不要求。

犃．０．１．３　品种

　　门、窗按开启形式划分的品种与代号分别见表Ａ．０．１．３－１、

表Ａ．０．１．３－２。

表Ａ．０．１．３－１　门的开启形式品种与代号

开启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类

开启形式
平开
（合页）

平开
（地弹簧）

推拉
提升

推拉

推拉

下悬

折叠

平开

折叠

推拉

代号 Ｐ ＤＨＰ Ｔ ＳＴ ＴＸ ＺＰ 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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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０．１．３－２　窗的开启形式品种与代号

开启

类别
平开旋转类 推拉平移类

折叠

类

开启

形式

平开
（合页）

滑
轴
平
开

上

悬

下

悬

中

悬

滑
轴
上
悬

平
开
下
悬

立

转

推

拉

提
升
推
拉

平
开
推
拉

推
拉
下
悬

提

拉

折
叠
推
拉

代号 Ｐ ＨＺＰＳＸＸＸＺＸＨＳＸＰＸＬＺ Ｔ ＳＴＰＴＴＸＴＬ ＺＴ

犃．０．１．４　系列

　　以门、窗框在洞口深度方向的厚度构造尺寸（Ｃ２）划分，并

以其数值表示。

　　示例：门、窗框厚度构造尺寸为７０ｍｍ时，其产品系列称为

７０系列。

　注：１门、窗框厚度构造尺寸以其与洞口墙体连接侧的型材截面外

缘尺寸确定；

２门、窗四周框架的厚度构造尺寸不同时，以其中厚度构造尺

寸最大的数值确定。

犃．０．１．５　规格

　　以门窗宽、高构造尺寸（Ｂ２、Ａ２）的千、百、十位数字前后顺

序排列的六位数字表示，无千位数字 时以“０”表示。

　　示例１：　门窗的Ｂ２、Ａ２ 分别为１１５０ｍｍ和１４５０ｍｍ时，其

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４５；

　　示例２：　门窗的Ｂ２、Ａ２ 分别为６００ｍｍ和９５０ｍｍ时，其规

格代号为０６００９５。

犃．０．２　命名和标记

犃．０．２．１　命名方法

　　按门窗用途（可省略）、类型、系列、品种、产品基本名称（铝

合金门，代号ＬＭ；铝合金窗，代号ＬＣ）的顺序命名。

犃．０．２．２　标记方法

　　外门、窗的标记顺序为：产品基本名称、标准编号、命名代

号、规格代号、主要性能符号及等级或指标值（抗风压性能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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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密性能Δｐ－气密性能ｑ１／ｑ２－隔声性能〈Ｒｗ＋Ｃｔｒ〉－保温性

能Ｋ－隔热性能ＳＨＧＣ－耐火性能）。

　　内门、窗的标记顺序为：产品基本名称、标准编号、命名代

号、规格代号、主要性能符号及等级或指标值（隔声性能〈Ｒｗ＋

Ｃ〉－保温性能Ｋ）。

犃．０．２．３　命名与标记示例

　　示例１：　命名———（外墙用）普通型５０系列滑轴平开铝合

金窗，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４５，抗风压性能５级，水密性能３级，气

密性能７级，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ＷＰＴ５０ＨＺＰＬＣ－１１５１４５（Ｐ３５－ΔＰ３

－ｑ１７）

　　示例２：　命名———（外墙用）保温型７０系列平开铝合金

门，规格代号为０８５２０５，抗风压性能６级，水密性能５级，气密

性能８级，保温性能Ｋ值２．５，其标记为：

　　铝合金门ＧＢ／Ｔ８４７８ＷＢＷ７０ＰＬＭ－０８５２０５（Ｐ３６－ΔＰ５－

ｑ１８－Ｋ２．５）

　　示例３：　命名———（外墙用）保温隔热型８０系列内平开下

悬铝合金窗，规格代号为１４５１４５，抗风压性能５级，水密性能４

级，气密性能７级，保温性能Ｋ值２．５，隔热性能ＳＨＧＣ值０．５，

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ＷＢＷＧＲ８０ＰＸＬＣ－１４５１４５（Ｐ３５－

ΔＰ４－ｑ１７－Ｋ２．５－ＳＨＧＣ０．５）

　　示例４：　命名———（外墙用）耐火型６０系列平开铝合金

窗，规格代号为１１５１１５，抗风压性能４级，水密性能３级，气密

性能６级，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ＧＢ／Ｔ８４７８ＮＨ６０ＰＬＣ－１１５１１５（Ｐ３４－ΔＰ３－ｑ１６）

　　示例５：　命名———（内墙用）隔声型１２５系列提升推拉铝

合金门，规格代号为１７５２０５，隔声性能〈Ｒｗ＋Ｃ〉３级，其标记为：

　　铝合金门 ＧＢ／Ｔ８４７８ＮＧＳ１２５ＳＴＬＭ－１７５２０５（〈Ｒｗ＋Ｃ〉３）

　　示例６：　命名———（内墙用）保温型８０系列推拉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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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规格代号１７５１４５，保温性能Ｋ值２．５，其标记为：

　　铝合金窗 ＧＢ／Ｔ８４７８ＮＢＷ８０ＴＬＬＣ－１７５１４５（Ｋ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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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典型标准化外窗物理性能表

表Ｂ．０．１　铝合金窗物理性能

开启

形式
立面形式

框型材宽

度（ｍｍ）
尺寸系列
（高ｃｍ）

抗风压性

能（级）
气密性

能（级）
水密性

能（级）

平开窗

（２）（７）

（１２）

（３）（８）

（１３）

６０

６５

６０

６５

１２０ ５ ６ ４

１５０ ４ ６ ４

１２０ ６ ６ ４

１５０ ５ ６ ４

１５０ ５ ６ ４

１８０ ４ ６ ４

１５０ ６ ６ ４

１８０ ５ ６ ４

推拉窗

（１）（４）

（６）（９）

（１１）

（１４）

８０／９０

１００／１１０

８０／９０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２０ ４ ６ ３

１５０ ３ ６ ３

１２０ ５ ６ ３

１５０ ４ ６ ３

１５０ ４ ６ ３

１８０ ３ ６ ３

１５０ ５ ６ ３

１８０ ４ ６ ３

　注：１带号数据是指经技术改进后能达到的数据；

２框型材宽度包括表中尺寸相近系列，如铝合金６０包括６３。

表Ｂ．０．２　塑料窗物理性能

开启

形式

立面

形式

框型材

宽度
（ｍｍ）

尺寸

系列
（高ｃｍ）

抗风压性能（级）

衬钢

１．５ｍｍ

衬钢

２．０ｍｍ

衬钢

２．５ｍｍ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平开窗

（２）
（７）
（１２）

６０

６５

１２０ ３ ４ ５ ６ ４

１５０ － ３ ４ ６ ４

１２０ ４ ５ ６ ６ ４

１５０ ３ ４ ５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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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０．２

开启

形式

立面

形式

框型材

宽度
（ｍｍ）

尺寸

系列
（高ｃｍ）

抗风压性能（级）

衬钢

１．５ｍｍ

衬钢

２．０ｍｍ

衬钢

２．５ｍｍ

气密

性能
（级）

水密

性能
（级）

平开窗

（３）
（８）
（１３）

６０

６５

１５０ ３ ４ ５ ６ ４

１８０ － ３ ４ ６ ４

１５０ ４ ５ ６ ６ ４

１８０ ３ ４ ５ ６ ４

推拉窗

（１）
（４）

（６）
（９）
（１１）
（１４）

８８／９２

１０８

８８／９２

１０８

１２０ － ４ ５ ６ ３

１５０ － ３ ４ ６ ３

１２０ ４ ５ ６ ６ ３

１５０ ３ ４ ５ ６ ３

１５０ － ４ ５ ６ ３

１８０ － ３ ４ ６ ３

１５０ ４ ５ ６ ６ ３

１８０ ３ ４ ５ ６ ３

　注：１带号数据是指经技术改进后能达到的数据；

２框型材宽度包括表中尺寸相近系列，如塑料９２包括９５。

表Ｂ．０．３　铝木复合窗物理性能

开启

形式

立面

形式

框型材宽度
（ｍｍ）

尺寸系列
（高ｃｍ）

抗风压

性能（级）
气密性能
（级）

水密性能
（级）

平开窗 ９．５３

６０

６５

１２０ ５ ６ ４

１５０ ４ ６ ４

１５０ ６ ６ ４

１８０ ５ ６ ４

推拉窗１２．７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４ ６ ３

１５０ ３ ６ ３

１５０ ５ ６ ３

１８０ ４ ６ ３

　注：１带号数据是指经技术改进后能达到的数据；

２框型材宽度包括表中尺寸相近系列，如铝木复合６０包括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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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典型外窗热工性能与配置

整窗传

热系数

ＫＷ 值

要求

（Ｗ／ｍ２·Ｋ）

典型外窗配置

型　材 玻　璃

型材

系列

隔热

条

宽度
（ｍｍ）

型材传

热系数

Ｋｆ值

（Ｗ／ｍ２·Ｋ）

规　格

ＬＯＷ

－Ｅ
膜

类型

中空

层

气体

玻璃传

热系数

Ｋｇ值

（Ｗ／ｍ２·Ｋ）

玻璃

间隔条

类型

２．４
６０
系列

１８．６ ３．２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
单银 空气 １．７７ 铝合金

２．２

６０
系列

１８．６ ３．２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ｒ＋５
单银

８０％
氩气

１．５５ 暖边

６５
系列

２４ ２．５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
双银 空气 １．６９ 铝合金

２．０

６５
系列

２４ ２．５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ｒ＋５
单银

８０％
氩气

１．５５ 暖边

７５
系列

３４ １．８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
双银 空气 １．６９ 铝合金

１．８

６５
系列

２４ ２．５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１２Ａ＋５
单银 空气 １．２８ 暖边

７５
系列

３４ １．８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ｒ＋５
双银

８０％
氩气

１．４５ 铝合金

８０
系列

３９ １．６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ｒ＋５
单银

８０％
氩气

１．５５ 暖边

１．７

６５
系列

２４ ２．５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１２Ａ＋５
双银 空气 １．２３ 暖边

７５
系列

３４ １．８
５Ｌｏｗ－Ｅ＋９Ａ＋

６＋９Ａ＋５
双银 空气 １．４１ 暖边

８０
系列

３９ １．６
５＋１２Ａｒ＋

５Ｌｏｗ－Ｅ
双银

８０％
氩气

１．４５ 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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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Ｃ

整窗传

热系数

ＫＷ 值

要求

（Ｗ／ｍ２·Ｋ）

典型外窗配置

型　材 玻　璃

型材

系列

隔热

条

宽度
（ｍｍ）

型材传

热系数

Ｋｆ值

（Ｗ／ｍ２·Ｋ）

规　格

ＬＯＷ

－Ｅ
膜

类型

中空

层

气体

玻璃传

热系数

Ｋｇ值

（Ｗ／ｍ２·Ｋ）

玻璃

间隔条

类型

１．５

６５
系列

２４ ２．５

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Ｌｏｗ－Ｅ

＋１２Ａ＋５

双银 空气 ０．９５ 暖边

７５
系列

３４ １．８
５Ｌｏｗ－Ｅ＋１２Ａｒ

＋６＋１２Ａｒ＋５
单银

８０％
氩气

１．１０ 暖边

８０
系列

３９ １．６
５Ｌｏｗ－Ｅ＋９Ａｒ

＋５＋９Ａｒ＋５
双银

８０％
氩气

１．１９ 暖边

　注：１本表依据现行标准《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ＪＧ／Ｔ

１５１，按窗框面积占整窗２５％的１５００ｍｍ×１５００ｍｍ标准窗计算

得到；

２以上系统为典型内平开系统，当门窗构造及开启形式变化时，热

工配置结果将变化；

３以上整窗Ｋｗ值按框面积占整窗面积比为２５％的标准窗来配置

的，当框面积占整窗比产生变动时，整窗Ｋｗ值将变化；

４中空玻璃中的原片厚度为６ｍｍ时，玻璃Ｋｇ值可参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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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隐蔽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

质量验收记录

　　　　表Ｄ．０．１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编号：

分项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隐蔽工程项目 专业工长

施工单位

施工标准名称及编号

施工图名称及编号

隐蔽内容 质量要求
施工单位

自查记录

监理单位

验收意见

施工单位自查结论
专业工长：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隐蔽工程图像资料放入记录的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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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Ｄ．０．２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一

般

项

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４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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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Ｄ．０．３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数量 检验批数量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内容

序

号
检验批

检验批

容量
部位／区段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监理单位验收结果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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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犈　穿条式隔热型材有效

惯性矩计算方法

犈．０．１　隔热型材等效惯性矩应按相同合金牌号、状态、隔热材

料的计算。

犈．０．２　穿条式隔热型材挠度计算应按铝合金型材和隔热条弹

性组合后的等效惯性矩。

犈．０．３　穿条式隔热型材的等效惯性矩计算参数见下图（图附

录Ｅ．０．３）。

附录Ｅ．０．３　穿条式隔热型材截面

　　犃１———铝型材１区截面积（ｍｍ
２）；

　　犃２———铝型材２区截面积（ｍｍ
２）；

　　犛１———铝型材１区形心；

　　犛２———铝型材２区形心；

　　犛———隔热型材形心；

　　犐１———１区型材惯性矩（ｍｍ
４）；

　　犐２———２区型材惯性矩（ｍｍ
４）；

　　α１———１区形心到隔热型材形心距离（ｍｍ）；

　　α２———２区形心到隔热型材形心距离（ｍｍ）。

犈．０．４　穿条式隔热型材的等效惯性矩犐ｅｆ计算：

　　　　　　　　犐ｅｆ＝
犐ｓ（１－狏）

１－狏β
（Ｅ．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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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犐ｓ———刚性惯性矩计算：

　　　　　　犐ｓ＝犐１＋犐２＋犃１α１
２＋犃２α２

２ （Ｅ．０．４－２）

狏———作用参数计算：

　　　　　　狏＝
（犃１α１

２＋犃２α２
２）

犐ｓ
（Ｅ．０．４－３）

β———组合参数计算：

　　　　　　β＝
λ
２

π
２＋λ

２
（Ｅ．０．４－４）

λ———几何形状参数计算：

　　　　　　λ
２＝

犮１犪
２犔２

（犈犐ｓ）狏（１－狏）
（Ｅ．０．４－５）

犔———隔热型材的承载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α———１区形心与２区形心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犈 ———铝合金的弹性模量，单位为牛顿每平方毫米

（Ｎ／ｍｍ２）；

犮１ ———组合弹性值，是在纵向抗剪试验中负荷－位移曲

线的弹性变形范围内的纵向剪切力增量Δ犉与相

对应的两侧铝合金型材出现的相对位移增量Δδ

和试样长度犾成积的比值：

　　　　　　犮１＝
Δ犉

Δδ·犾
（Ｅ．０．４－６）

式中：ΔＦ———负荷－位移曲线上弹性变形范围内的纵向剪切力

增量，单位为牛顿（Ｎ）；

Δδ———负荷－位移曲线上弹性变形范围内的纵向剪切力

增量相对应的两侧铝合金型材的位移增量，单位

为毫米（ｍｍ）；

犾 ———试样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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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犉　隔热条性能及槽口尺寸

犉．０．１　隔热条性能要求应符合表Ｆ．０．１的规定。

表Ｆ．０．１　聚酰胺隔热条的性能要求

项　　目 要　求

密　度 １．３０±０．０５ｇ／ｃｍ
３

ＤＳＣ熔融峰温 ≥２５５℃

轴钉应力开裂试验结果 孔口无裂纹

邵氏硬度（ＨＤ） ８０±５

低温无缺口冲击强度（－３０℃±２℃） ≥５０ｋＪ／ｍ
２

室温纵向抗拉特征值（２３℃±２℃） ≥９０ＭＰａ

室温纵向拉伸断裂伸长率 ≥３％

室温纵向拉伸弹性模量 ≥４５００ＭＰａ

室温横向

抗拉特征值

（２３℃±２℃）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９０ＭＰａ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８０ＭＰａ

非Ｉ型 ≥２５ＭＰａ

高温横向

抗拉特征值

（９０℃±２℃）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５５ＭＰａ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４５ＭＰａ

非Ｉ型 ≥２０ＭＰａ

低温横向

抗拉特征值

（－３０℃±２℃）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９０ＭＰａ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８０ＭＰａ

非Ｉ型 ≥２５ＭＰａ

耐水试验

结　果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横向抗拉特征值≥８５ＭＰａ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横向抗拉特征值≥７５ＭＰａ

非Ｉ型
ａ 横向抗拉特征值≥２２ＭＰａ

热老化

试验结果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横向抗拉特征值≥６０ＭＰａ

Ｉ型（截面高度≥２０ｍｍ） 横向抗拉特征值≥５５ＭＰａ

非Ｉ型 横向抗拉特征值≥２０ＭＰａ

导热系数典型值 热流计法 ０．３Ｗ／（ｍ．ｋ）

线膨胀系数典型值
２．３×１０

－５
Ｋ
－１
～

３．５×１０
－５
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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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０．２　穿条式隔热铝合金型材用隔热条宜采用标准头部尺

寸，标准头部尺寸见图Ｆ．０．２－１，与隔热条配合的铝槽口应选

用标准槽口，标准槽口图见图Ｆ．０．２－２。

：

图Ｆ．０．２－１　标准隔热条头部尺寸

图Ｆ．０．２－２　标准隔热条头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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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犌　聚氨酯隔热胶性能指标

犌．０．１　聚氨酯隔热胶性能应满足表Ｇ．０．１要求。

表Ｇ．０．１　聚氨酯隔热胶性能指标

项　　目
要　　求

Ｉ级隔热胶 ＩＩ级隔热胶

手动凝固时间 ≤３８ｓ ≤２１ｓ

外观质量 光滑、色泽均匀、无杂质。

密　度 ≥１．１４９ｇ／ｃｍ
３

负荷变形温度（０．４５５ＭＰａ） ≥６０℃ ≥８０℃

室温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 ≥７５Ｊ／ｍ ≥８０Ｊ／ｍ

低温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３０℃） ≥６０Ｊ／ｍ ≥６５Ｊ／ｍ

邵氏硬度（ＨＤ） ≥６５

室温抗拉强度 ≥３０ＭＰａ ≥３４ＭＰａ

室温断裂伸长率 ≥２５％ ≥２０％

低温抗拉强度（－３０℃） ≥４５ＭＰａ ≥５０ＭＰａ

高温抗拉强度（７０℃） ≥１８ＭＰａ ≥２２ＭＰａ

耐紫外线老化

性能（２００ｈ）

室温抗拉强度 ≥２４ＭＰａ ≥３０ＭＰａ

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 ≥７０Ｊ／ｍ ≥７５Ｊ／ｍ

导热系数

参考值

热线法 ０．１２～０．１４Ｗ／（ｍ·Ｋ）

热流计法 ０．２１Ｗ／（ｍ·Ｋ）

线性膨胀系数典参考值 （１．０×１０－４～１．１×１０
－４）℃１

固化放热温度参考值 １２０℃～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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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犎　常用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参数

犎．０．１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Ｈ．０．１的规定采用。

表Ｈ．０．１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犳ａ（Ｎ／ｍｍ
２）

铝合金牌号 状态 壁厚
强度设计值犳ａ

抗拉、抗压强度 抗剪强度 局部承压强度

６０６１
Ｔ４ 所有 ８５．５ ４９．６ １３３．０

Ｔ６ 所有 １９０．５ １１０．５ １９９．０

６０６３
Ｔ５ 所有 ８５．５ ４９．６ １２０．０

Ｔ６ 所有 １４０．０ ８１．２ １６１．０

６０６３Ａ
Ｔ５ ≤１０ １２４．４ ７２．２ １５０．０

Ｔ６ ≤１０ １４７．７ ８５．７ １７２．０

犎．０．２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Ｈ．０．２的规定采用。

表Ｈ．０．２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犳ｓ（Ｎ／ｍｍ
２）

钢材牌号
厚度或直径

ｄ（ｍｍ）
抗拉、抗压、

抗弯强度
抗剪强度 端面承压强度

Ｑ２３５
ｄ≤１６ ２１５ １２５

１６＜ｄ≤４０ ２０５ １２０
３２５

Ｑ３４５
ｄ≤１６ ３１０ １８０

１６＜ｄ≤３５ ２９５ １７０
４００

　注：表中厚度是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力构件是指截面中

较厚板件的厚度。

犎．０．３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Ｈ．０．３的规定采用。

表Ｈ．０．３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Ｎ／ｍｍ
２）

种　类 厚度（ｍｍ） 大　面 端　面 边缘强度

平板玻璃

５～１２ ２８．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１５～１９ ２４．０ １７．０ １９．０

≥２０ 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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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Ｈ．０．３

种　类 厚度（ｍｍ） 大　面 端　面 边缘强度

钢化玻璃

５～１２ ８４．０ ５９．０ ６７．０

１５～１９ ７２．０ ５１．０ ５８．０

≥２０ ５９．０ ４２．０ ４７．０`

　注：１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可按所采用的玻璃类型

确定；

２当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值达不到平板玻璃强度标准值的３

倍时，表中数值应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３半钢化玻璃强度设计值可取平板玻璃强度设计值的２倍。

当半钢化玻璃的强度标准值达不到平板玻璃强度标准值的

２倍时，其设计值应根据实测结果予以调整；

４端面指玻璃切割后的断面，其宽度为玻璃厚度；边缘指玻璃

大面上与端面边缘１倍玻璃厚度范围内的区域。

犎．０．４　不锈钢螺栓、螺钉的强度设计值可按表 Ｈ．０．４采用：

表Ｈ．０．４　不锈钢螺栓、螺钉的强度设计值（Ｎ／ｍｍ
２）

类别 组别 性能等级 σｂ 抗拉强度犳ｔ 抗剪强度犳ｖ

（Ａ）

奥氏体

Ａ１、Ａ２、Ａ３、

Ａ４、Ａ５

５０ ５００ ２３０ １７５

７０ ７００ ３２０ ２４５

８０ ８００ ３７０ ２８０

（Ｃ）

马氏体

Ｃ１

Ｃ３

Ｃ４

５０ ５００ ２３０ １７５

７０ ７００ ３２０ ２４５

１１０ １１００ ５１０ ３８５

８０ ８００ ３７０ ２８０

５０ ５００ ２３０ １７５

７０ ７００ ３２０ ２４５

（Ｆ）

铁素体
Ｆ１

４５ ４５０ ２１０ １６０

６０ ６００ ２７５ ２１０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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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０．５　各种材料的弹性模量可按表 Ｈ．０．５的规定采用。

表Ｈ．０．５　材料的弹性模量犈（Ｎ／ｍｍ
２）

材　料 Ｅ

玻　璃 ０．７２×１０
５

铝合金 ０．７０×１０
５

钢、不锈钢 ２．０６×１０
５

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 ０．０２２×１０
５

犎．０．６　各种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可按表 Ｈ．０．６的规定采用。

表Ｈ．０．６　材料的线膨胀系数α（１／℃）

材　料 α

玻　璃 １．００×１０
－５

铝合金 ２．３５×１０
－５

钢　材 １．２０×１０
－５

不锈钢材 １．８０×１０
－５

混凝土 １．００×１０
－５

砖　混 ０．５０×１０
－５

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 ６～８×１０
－５

犎．０．７　外窗材料的重力密度标准值可按表 Ｈ．０．７的规定采

用。

表Ｈ．０．７　材料的重力密度标准值γｇ（ｋＮ／ｍ
３）

材　料 γｇ

普通玻璃、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半钢化玻璃 ２５．６

夹丝玻璃 ２６．５

钢　材 ７８．５

铝合金 ２８．０

犎．０．８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型材性能可按表

Ｈ．０．８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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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Ｈ．０．８　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型材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１ 型材基材的密度，ｋｇ／ｍ
３
≤ １５３０

２ 拉伸屈服强度，ＭＰａ≥ ３７

３ 断裂伸长率，％ ≥ １００

４ 弯曲弹性模量，ＭＰａ≥ ２２００

５ 维卡软化点，℃ ≥ ７８

６ 加热后状态

型材 无气泡、裂痕、麻点

覆膜型材
膜层之间、膜层与基材之间

不应产生分离

共挤型材
共挤层与基材之间

不应产生分离

涂装型材 涂装层不应起皮

７ 主型材加热后尺寸变化率，％ ≤ ２．０

８
低温落锤

冲击

非装饰可视面破裂

个数 ≤装饰可视面
１

装饰层与基材不分离

９
６０００ｈ
老化后

简支梁冲击强度

保留率，％ ≥

７０，

装饰型材的装饰层与基材

不应出现分离

颜色变化，△Ｅ≤
△ｂ≤

５

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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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

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选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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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平板玻璃》ＧＢ１１６１４

　　２　《塑料门窗用密封条》ＧＢ１２００２

　　３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１部分：防火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１

　　４　《建筑安全玻璃 第３部分：夹层玻璃》ＧＢ１５７６３．３

　　５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ＧＢ１６７７６

　　６　《紧固件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６９３８

　　７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０

　　８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

　　９　《钢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７

　　１０　《建筑防雷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７

　　１１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１８

　　１２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１０

　　１３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１４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４１１

　　１５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６０１

　　１６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

　　１７　《碳素结构钢冷轧钢带》ＧＢ／Ｔ７１６

　　１８　《建筑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

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ＧＢ／Ｔ２６８０

　　１９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２０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１部分：基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１

　　２１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２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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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３部分：电泳涂漆型材》

ＧＢ／Ｔ５２３７．３

　　２３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４部分：喷粉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４

　　２４　《铝合金建筑型材第５部分：喷漆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５

　　２５　《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６部分：隔热型材》ＧＢ／Ｔ５２３７．６

　　２６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ＧＢ／Ｔ５８２４

　　２７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

法》ＧＢ／Ｔ７１０６

　　２８　《铝合金门窗》ＧＢ／Ｔ８４７８

　　２９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８４８４

　　３０　《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ＧＢ／Ｔ８４８５

　　３１　《门、窗用未增塑聚氯乙烯（ＰＶＣ－Ｕ）型材》

ＧＢ／Ｔ８８１４

　　３２　《建筑门窗力学性能检测方法》ＧＢ／Ｔ９１５８

　　３３　《３Ａ分子筛》ＧＢ／Ｔ１０５０４

　　３４　《中空玻璃》ＧＢ／Ｔ１１９４４

　　３５　《建筑外窗采光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ＧＢ／Ｔ１１９７６

　　３６　《标牌》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３７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ＧＢ／Ｔ１３９１２

　　３８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总则》ＧＢ／Ｔ１４４３６

　　３９　《硅酮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１４６８３

　　４０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２部分：钢化玻璃》

ＧＢ／Ｔ１５７６３．２

　　４１　《镀膜玻璃 第１部分：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１

　　４２　《镀膜玻璃 第２部分：低辐射镀膜玻璃》

ＧＢ／Ｔ１８９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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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１部分：聚酰氨型材》

ＧＢ／Ｔ２３６１５．１

　　４４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２部分：聚氨酯隔热

胶》ＧＢ／Ｔ２３６１５．２

　　４５　《室内装饰装修用水性木器涂料》ＧＢ／Ｔ２３９９９

　　４６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ＧＢ／Ｔ２４４９８

　　４７　《建筑用塑料门》ＧＢ／Ｔ２８８８６

　　４８　《建筑用塑料窗》ＧＢ／Ｔ２８８８７

　　４９　《木门窗》ＧＢ／Ｔ２９４９８

　　５０　《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１部分：铝木复合门窗》

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１

　　５１　《建筑用节能门窗 第２分：铝塑复合门窗》

ＧＢ／Ｔ２９７３４．２

　　５２　《中空玻璃用弹性密封胶》ＧＢ／Ｔ２９７５５

　　５３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ＧＢ／Ｔ３０５９１

　　５４　《建筑幕墙、门窗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１４３３

　　５５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０３３

　　５６　《聚硫建筑密封膏》ＪＣ４８３

　　５７　《建筑窗用弹性密封胶》ＪＣ／Ｔ４８５

　　５８　《建筑门窗密封毛条技术条件》ＪＣ／Ｔ６３５

　　５９　《中空玻璃用丁基热熔密封胶》ＪＣ／Ｔ９１４

　　６０　《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填缝剂》ＪＣ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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